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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2019 年 4 月 8 日至 11 日，日内瓦 
 
 
 
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答复汇总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导 言 

1. 在 2018年 11月 12日至 16日于日内瓦举行的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

（SCT）第四十届会议上，SCT 审议了一份关于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

设计的调查问卷草案（文件 SCT/40/2 和 SCT/40/2 Rev.）。 

2. SCT 第四十届会议主席总结说，“要求秘书处向 SCT 成员和具有观察员地位的政府间知识产权组

织分发文件 SCT/40/2 Rev.中所载的问卷，2019 年 1 月 31 日前回复；并将所有回复汇总为一份文件，

供 SCT 在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审议，但谅解是，由于编拟文件的时间有限，SCT 同意该文件不晚于 2019

年 3 月 8 日提供”（文件 SCT/40/9，第 11 段）。 

3. 据此，秘书处编拟了本文件附件二转录的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

观设计调查问卷（下称“问卷”），并以 2018 年 12 月 7 日通函 C8821 告知 SCT 所有成员和具有观察

员地位的政府间知识产权组织。此外，问卷以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在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以下网站上提供，网址是：https://www.wipo.int/sct/zh/。 

4. 在向产权组织寄回已答问卷的截止日期（即2019年 1月 31日），收到来自以下成员国的答复：

爱尔兰、爱沙尼亚、巴基斯坦、巴西、秘鲁、波兰、大韩民国、丹麦、德国、法国、芬兰、哥伦比

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加拿大、捷克共和国、克罗地亚、立陶宛、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共和国、墨西哥、葡萄牙、瑞典、瑞士、斯洛伐克、新加坡、新西兰、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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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1 个）。还收到了以下非政府知识产权组织对问卷的答复：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BOIP）

（1个）。 

5. 本文件附件一汇编了问卷的答复，转录了问卷中所载的 39 个问题，并以表格形式汇编了相应的

答复。如果成员国或非政府知识产权组织未对具体问题进行答复，则相应的条目留空。评论意见已按

全文原样转录报告相关问题答复的表格下面，如有可能也列入表中。 

6. 请 SCT 审议本文件的内容。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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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与物品或产品之间的联系要求的问题 

问题 1 - 您所在的司法辖区对以下内容提供保护吗？ 

答复方 GUI 外观

设计 

图标外

观设计 

创作字体/工具

字体外观设计 

评论意见 

巴西 是 是 否  

加拿大 是 是 否 在加拿大，“外观设计”或“工业品外

观设计”指成品上吸引眼球和仅凭肉眼
判断的形状、配置、式样或装饰特征和
这些特征的任意结合（见《工业品外观

设计法》第 2条）。GUI/图标外观设计

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必须运用

到成品上，以得到保护。 
中国 是 否 否  

哥伦比亚 是 是 否  

克罗地亚  是 是  

捷克共和国 是 是 是  

丹麦 是 是 是 我们的司法辖区不为GUI总体提供保护。

GUI 的外观可作为工业品外观设计得到保

护，而其技术功能受专利法保护。例

如：“屏幕显示和用户界面”只作为

“注册工业品外观设计”或“非注册工

业品外观设计保护（欧盟）”受到保

护，因为它是外观而非技术功能。 

爱沙尼亚 是 是 是  

芬兰 是 是 是  

法国 是 是 是  

格鲁吉亚 是 是 是  

德国 是 是 是  

匈牙利 是 是 是  

爱尔兰 是 是 是 爱尔兰不对外观设计的类型进行区分。 

无论申请人还是其他人将外观设计称为

GUI、图标、创作字体、正常或其他，都

受到同等对待。 

哈萨克斯坦 是 是 是  

立陶宛 是 是 是  

墨西哥 是 是 是 我们所在的司法辖区《工业产权法》第

32 条对每种外观设计都做了规定： 

第 32 条——工业品外观设计包括： 

I.由融入工业产品的图形、线条或色彩

为了装饰目的任意组合且赋予工业产品

以特殊而适当外观的工业绘图，且多年

来，GUI、图标和字体外观设计在墨西哥

一直受保护。 

新西兰 否 否 否 新西兰没有专门为 GUI、图标或创作字体

/工具字体外观设计本身提供注册外观设

计保护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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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GUI 外观

设计 

图标外

观设计 

创作字体/工具

字体外观设计 

评论意见 

但是，新西兰知识产权局将根据 1953 年

《外观设计法》对以应用于物品的图

像，如应用于物品的图案或装饰呈现的

外观设计进行注册。如果该图像相当于

一个静态的图标或 GUI，那么，只有这样

才可以说 GUI 或图标享有 1953 年《外观

设计法》规定的保护。 

使用该图像的物品可能是一个电子显示

屏，所以没有必要让屏幕上一直显示着

该图像。 

至于 GUI 或图标或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

观设计整体或局部可以被视为一件“原

创艺术作品”，则该外观设计可能有资

格获得 1994 年《版权法》的保护。 

巴基斯坦 是 是 否 2000 年《注册外观设计条例》不限制

GUI 或图标外观设计的注册。 

秘鲁 是 是 否 《安第斯共同体委员会第 486 号决定》

第 113 条规定，一件产品因线条的任意

组合或颜色的任意结合或任意二维或三

维外部形状、线条、轮廓、配置、质地

或材料而具有的特殊外观，在不改变上

述产品的目的或用途的情况下，应视为

工业品外观设计。 

波兰 是 是 是  

葡萄牙 是 是 是  

大韩民国 是 是 是  

摩尔多瓦共和

国 
是 是 是  

罗马尼亚 是 是 是 没有特殊规定。根据《外观设计法》的

一般规定，这些外观设计可以注册。 

新加坡 是 是 是 应将外观设计（GUI、图标、创作字体/

工具字体）应用到任意物品或非实体产

品上。 

斯洛伐克 是 是 是  

瑞典 是 是 是  

瑞士 是 是 是  

联合王国 是 是 是  

美利坚合众国 是 是 是  

比荷卢知识产

权组织 
是 是 是 然而，产品的定义不包括计算机程序

（BCIP，第 3条第 1款（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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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 您所在的司法辖区是否要求把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的联系作为注册的先

决条件？ 

答复方 要求 GUI 外观

设计/图标外

观设计与物品

之间有联系 

评论意见 

巴西 否  

加拿大 是  

中国 是  

哥伦比亚 是  

克罗地亚 否  

捷克共和国 否  

丹麦 否  

爱沙尼亚 否  

芬兰 否  

法国 否  

格鲁吉亚 否  

德国 否  

匈牙利 否  

爱尔兰 否  

哈萨克斯坦 否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的联系可能以提及其适用

范围的要求保护的实用新型的名义体现。一份实用新型申请必须

包含实用新型说明。标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和适用范围”下的

说明章节提供了关于要求保护的实用新型的目的和适用范围的

资料。 

立陶宛 否  

墨西哥 是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是  

秘鲁 是 《第 486 号决定》第 118 条规定，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申请应填

在一张表格中，并应包含以下部分：(……)(d)指明该外观设计

将适用的商品类型或种类以及此类商品的级别和子级别。 

波兰 否  

葡萄牙 否  

大韩民国 是  

摩尔多瓦共和国 否  

罗马尼亚 否 这取决于申请者在其申请中怎样描述外观设计的名称。 

例如：“图形用户界面”或“显示屏整体或局部的图形用户界

面”、“移动终端的图形用户界面”，但分类是一样的—类别

14-04。 

新加坡 是  

斯洛伐克 否  

瑞典 否  

瑞士 否  

联合王国 否 不适用 

美利坚合众国 是 “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要求保护的客体是制造品整体（或局

部）所体现或应用的外观设计，而不是物品本身。一造诉讼

Cady, 1916 C.D.62, 232 O.G.621 (Comm’r Pat.1916).‘《美

国法典》第 35 编第 171 条未提及物品的外观设计，但提及了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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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要求 GUI 外观

设计/图标外

观设计与物品

之间有联系 

评论意见 

对一件物品的外观设计，且包含各种装饰品外观设计，包括商品

的表面装饰和外形结构。’关于 Zahn, 617 F.2d 261, 204《专

利季刊》988（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CCPA)1980 年）。 

针对一件物品的外观设计包括物品所体现或应用的视觉特征。由

于外观设计体现在外形上，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客体可能涉及物

品的构造或形状，涉及物品所应用的表面装饰，或涉及构造和表

面装饰的结合。 

外观设计与其应用的物品不可分离，不能仅仅作为表面装饰方案

单独存在。它必须是一个预先形成的明确事物，能够复制且不仅

仅是一种方法的偶然结果。”《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第

1502 节。 

“全屏显示和单个图标等计算机生成的图标是二维图像，这些图

像本身就是表面装饰。见，例如一造诉讼 Strijland, 26 

USPQ2d 1259 (Bd.Pat.App.& Int. 1992)（计算机生成的图标本

身就只是表面装饰）。美国专利商标局认为针对制造品中所体现

的计算机生成的图标的外观设计是法定客体，有资格获得《美国

法典》第 35 编第 171 条规定的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因此，如果

一份申请提出对电脑屏幕、显示器、其他显示面板整体或局部显

示的计算机生成图标的权利要求，则该权利要求要遵守《美国法

典》第 35 编第 171 条关于‘制造品’的要求。由于可取得专利

的外观设计与其应用的客体不可分离，且不能只作为表面装饰方

案单独存在，因此，计算机生成的图标必须体现在电脑屏幕、显

示器、其他显示面板整体或局部上，以满足《美国法典》第 35

编第 171 条。见《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第 1502 节。”《专利审

查程序手册》第 1504.01 节(a)项(I)款(A)目）。 

比荷卢知识产权 
组织 

是  

(a) 要求有联系 

问题 3 - 您所在的司法辖区要求与物品之间有联系的是哪类外观设计？ 

答复方 计算机生成的

动态外观设计 

GUI 外观设计 图标外观设计 创作字体/工具

字体外观设计 

其他 

巴西      

加拿大 是 是 是 是 是 
中国  是    

哥伦比亚  是 是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格鲁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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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计算机生成的

动态外观设计 

GUI 外观设计 图标外观设计 创作字体/工具

字体外观设计 

其他 

德国      

匈牙利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墨西哥  是 是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是 是 是   

秘鲁     是 
波兰      

葡萄牙      

大韩民国 是 是 是   

摩尔多瓦共和

国 

     

罗马尼亚      

新加坡 是 是 是 是  

斯洛伐克      

瑞典      

瑞士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是 
所有外观设

计。 
比荷卢知识产

权组织 
是 是 是 是 是 

评论意见： 

加拿大 

在加拿大，所有外观设计都必须应用于成品。见《工业品外观设计法》第 2 节。“‘外观设计’或

‘工业品外观设计’指成品上吸引眼球且仅凭肉眼判断的形状、构造、式样或装饰特征和这些特征的

任意结合。”另见《工业品外观设计条例》第 20（1）节：“[……]一份申请必须限于一件成品所应用

的一项外观设计[……]”。 

巴基斯坦 

如上所述，法律没有规定的，一件物品所应用的任何审美外观设计均可根据 2000 年《注册外观设计条

例》进行注册。 

秘鲁 

《安第斯共同体委员会第 486 号决定》第 113 条规定，一件产品因线条的任意组合或颜色的任意结合

或任意二维或三维外部形状、线条、轮廓、构造、质地或材料而具有的特殊外观，在不改变上述产品

的目的或用途的情况下，应视为一件工业品外观设计。 

同样，《第 486 号决定》第 118 条规定，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申请应填在一张表格中，并应包含以下

部分：(……)(d)指明该外观设计将适用的商品类型或种类以及此类商品的级别和子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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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要求所有外观设计都应用于任何物品或非实体产品。外观设计的定义：外观设计系指应用于任何物品

或非实物产品，赋予该物品或非实体产品以外形的形状、构造、颜色、式样或装饰特征。 

联合王国 

不适用 

美利坚合众国 

所有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都根据《美国法典》第 35 编第 171 条接受审查，且必须针对“制造品的新颖独

创的装饰外观设计。”如上所述，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对要求保护的客体是制造品整体（或局部）所

体现或应用的外观设计，而不是物品本身。见《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第 1502 节。 

关于工具字体，需注意以下事项：“传统上，工具字体由产生每个字符或符号的固体版生成。 

因此，美国专利商标局历史上就为工具字体授予外观设计专利。美国专利商标局工作人员不照《美国

法典》第 35 编第 171 条规定，认为，根据包括计算机生成在内的更现代化排字不需要固体印版，认为

工具字体不符合‘制造品’要求，而驳回工具字体的权利要求。”《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第 1504.01

节(a)项 III 款（工具字体的处理）。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只可对一件产品提出外观设计权利要求（在洛迦诺分类内）。 

问题 4 - 您所在的司法辖区为何要求有此种联系？ 

答复方 便于审查局

进行检索 

便于用户进行

“自由使用

权”（FTO）

检索 

便于申请人进

行检索 

限制外观设计

权的范围 

其他 

巴西      

加拿大 是  是 是  

中国 是   是  

哥伦比亚 是  是  是*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格鲁吉亚      

德国      

匈牙利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墨西哥    是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是  

秘鲁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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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便于审查局

进行检索 

便于用户进行

“自由使用

权”（FTO）

检索 

便于申请人进

行检索 

限制外观设计

权的范围 

其他 

波兰      

葡萄牙      

大韩民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新加坡    是  

斯洛伐克      

瑞典      

瑞士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是 
比荷卢知识产权

组织 

   是  

评论意见： 

哥伦比亚 

在关于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定义中，我们的共同体立法规定了“一件产品的特定外观（……）”。 

墨西哥 

当执行背景审查时，我们根据申请书的标题、图表及附加权利要求指定一个分类，以确定它们是否一

致。我们在洛迦诺分类最新使用的第十二版中寻找这一标题。此分类使我们的搜索能更成功，更准确。 

大韩民国 

屏幕外观设计（包括 GUI）只有在其作为物品的部分外观设计提出权利要求的情况下才是可注册的。 

联合王国 

不适用 

美利坚合众国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必须是针对“关于制造品的外观设计”，这项要求是一项法定要求，阐明了哪一项

申请有资格获得美国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美国法典》第 35 编第 171 条；《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第

1502 节。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外观设计系指产品的新外观。所以如果没有产品说明，便不可以授予外观设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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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 - 在您的司法辖区，GUI 外观设计： 

答复方 必须体现在实体物品

中方可受到保护 
可以用在虚拟物

品上 
评论意见 

巴西    

加拿大 是 否 可以提出外观设计申请，展示

实体物品所应用的外观设计，

或单独展示外观设计。申请必

须明确表明应用该外观设计的

成品。 
中国 是 否  

哥伦比亚 是 是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格鲁吉亚    

德国    

匈牙利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墨西哥 是 是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是 否  

秘鲁    

波兰    

葡萄牙    

大韩民国 是 否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新加坡 否 是 如果GUI包含形状、架构、色

彩、式样或装饰特征，且此类

GUI应用于一件物品或非实体产

品，目的是赋予该物品或非实

体产品外观，则申请者可根据

《注册外观设计法》寻求将该

GUI作为外观设计进行注册。 

斯洛伐克    

瑞典    

瑞士 否 是  

联合王国   不适用 

美利坚合众国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否 是 见洛迦诺分类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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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意见： 

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目前缺乏是否能对虚拟空间的使用成功执行外观设计专利的判例。 

基于虚拟空间被指控侵犯外观设计权的投诉已在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然而，已知的案件已经结案而没

有解决这一问题。例如见：Bayerishce Motoren Werke AG（宝马汽车公司）等诉 Turbosquid 公司，

新泽西州地区法院（2016 年）。（案件于 2016 年 5 月 3日提起，2016 年 8 月 11 日终止）。 

问题 6 - 在您的司法辖区，对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进行展示的物品，其功用是否有助于评估

此种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的联系？ 

答复方 物品功用有助于评估此种联系 如果是，发挥何种作用？ 
巴西   

加拿大 否  

中国 是 限制外观设计的范围。 
哥伦比亚 否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格鲁吉亚   

德国   

匈牙利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墨西哥 否  

新西兰   

巴基斯坦 否  

秘鲁 否  

波兰   

葡萄牙   

大韩民国 否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新加坡 否  

斯洛伐克   

瑞典   

瑞士 否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否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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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意见： 

墨西哥 

在墨西哥的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工业绘图注册中，形式和外观会如图示、说明和要求的那样，得到保

护。根据《工业产权法》第 31 条第 3 款：“给予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保护不包括仅由技术考虑或实现某

种技术功能而决定的，没有融入设计者的任意贡献的要素或特征；也不得包括必须准确加以复制才能

以机械方式组装体现外观设计的产品，或者与外观设计所属的另一产品连接起来的要素或特征；该限

制不适用于外观设计采取的形式旨在促成产品组装或多种连接或促成产品在产品模块系统内连接的产

品”。因此，该法律清楚准确地对此作出规定。 

秘鲁 

《第 486 号决定》第 130 条规定，给予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保护将不适用于完全由技术性质考虑或实现

某种技术功能而决定的，没有融入设计者的任意贡献的外观设计的要素或特征。 

给予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保护不包括必须准确加以复制才能以机械方式组装体现外观设计的产品，或者

与外观设计所属另一产品连接起来的要素或特征。该限制不适用于外观设计采取的形式旨在促成产品

组装或多种连接或促成产品在产品模块系统内部连接的产品。 

联合王国 

不适用 

问题 7 -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辖区要求 GUI、图标、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和物品之间有联系，

但此种联系未在外观设计申请中提供，那么在申请办理期间中是否还可以提供？ 

答复方 在申请办理期间还可以提供此

种联系 
如果是， 

谁有权来提供此种联系？ 
申请人 主管局 

巴西    

加拿大 是 是  

中国 否   

哥伦比亚 是 是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格鲁吉亚    

德国    

匈牙利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墨西哥 是 是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是 是  

秘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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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在申请办理期间还可以提供此

种联系 
如果是， 

谁有权来提供此种联系？ 
申请人 主管局 

波兰    

葡萄牙    

大韩民国 是 是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新加坡 是 是  

斯洛伐克    

瑞典    

瑞士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是 是 是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是 是  

评论意见： 

墨西哥 

知识产权局发布了一项请具体说明外观设计联系的要求。 

秘鲁 

《第 486 号决定》第 118 条规定，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申请应填在一张表格中，并应包含以下部分：

(……)(d)指明该外观设计将适用的商品类型或种类和此类商品的级别和子级别。 

同样地，该决定第 120 条提及，如果在形式审查后，发现申请未包含上一款所述的必备要件，国家主

管局应通知申请人在通知发出 30 天之内补全上述必备要件。如果一方要求延长期限，可以在不损失优

先权的情况下将时限再延长一次，时限与之前相同。如果规定期限届满时申请人仍不能补全所提必备

要件，则应视为放弃申请，同时失去优先权。在不妨碍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国家主管局仍应保守申请

秘密。 

联合王国 

不适用 

美利坚合众国 

这取决于“未提供”所指代的含义。如果根本未提供联系，则根据《美国法典》第35编第171条，该申

请似乎存在致命缺陷。 

另一方面，如果最初提交的附图未描述如电脑屏幕、显示器、其他显示面板整体或局部显示的计算机

生成图标，但公开的整个图纸表明或说明了要求保护的客体为电脑屏幕、显示器、其他显示面板整体

或局部所显示的计算机生成图标，则可以修改该附图以避免根据《美国法典》第35编第171条而被驳回。

《专利审查程序手册》1504.01(a)(I)(B)(B)。 

一般来说，对书面说明书、附图和/或权利要求书的修改如果恰当提出并得到最初公开的支持，通常都

予以录入。但不允许添加或纳入任何新内容（最初公开不支持的内容），且必须从书面说明书、附图

和/或权利要求书中删除。《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第1504.01(a)(I)(B)(B)(1)(b)节。 



SCT/41/2 Prov. 

附件一第 12 页 

 

可通过申请人向主管局提交的文件作出修改。见 37 CFR 1.121；《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第 714 节。尽

管也允许主管局为加速办理和缩短周期作出修正（审查员的修正），但如果审查员的修正是实质性的

修正，则仍需申请人或记录在案的律师/代理人的授权。37 CFR 1.121(g)和《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第

714 节(II)款(E)目。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如果申请人的申请不清楚，将要求申请人进行阐明。 

问题 8 -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辖区要求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和物品之间有联系，在申请中可以/

必须怎样来表示这种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 

答复方 只
需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的
图

样
+对

物
品

的
文

字

说
明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的

图
样
+以

点
线
或

虚
线
表

示

物
品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的

图
样
+以

点
线
或

虚
线
表

示

物
品

+对
物
品

的
文
字

说
明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的

图
样
+以

实
线
表

示
物
品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的

图
样
+以

实
线
表

示
物
品

+

对
物

品
的
文

字
说
明

 

其
他

 

巴西       

加拿大 是  是  是  

中国     是  

哥伦比亚   是   是*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格鲁吉亚       

德国       

匈牙利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墨西哥   是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是 是   

秘鲁  是  是   

波兰       

葡萄牙       

大韩民国   是    

摩尔多瓦共和

国 

      

罗马尼亚       

新加坡   是    



SCT/41/2 Prov. 

附件一第 13 页 

 

答复方 只
需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的

图
样
+对

物
品
的

文
字

说
明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的

图
样

+以
点
线

或
虚
线

表
示

物
品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的

图
样

+以
点
线

或
虚
线

表
示

物
品

+对
物

品
的
文

字
说
明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的

图
样

+以
实
线

表
示
物

品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的

图
样

+以
实
线

表
示
物

品
+

对
物

品
的

文
字
说

明
 

其
他

 

斯洛伐克       

瑞典       

瑞士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是* 
比荷卢知识产

权组织 
是 是 是   是 

评论意见： 

哥伦比亚 

因为它们是二维外观设计，GUI 或图标与物品之间的联系可从标题看出（文字说明）。点线表示不是

强制的，因为它只具备图解功能，即显示产品上 GUI 或图标的位置。然而，为了研究、公布和保护的

目的，GUI 或图标呈现必须不得含有任何外部元素。 

墨西哥 

接下来，我们将增加图例，以对第 48214 号特许权书中所有元素进行定义，该特许权书题为“管理无

线设备图形用户界面的工业绘图”，文件 MX/f/2016/001519。它以图表表示 GUI，以点线表示物品并

以文字说明名称。 

 

 

 

Title: 
indication in 
words of the 
article 

Representation of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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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 

不适用 

美利坚合众国 

所有答案都是表示 GUI/图标的潜在方式，除了第一个选项——“只需 GUI 外观设计或图标外观设计的

图样+对物品的文字说明。”虽然该申请若以第一个选项表示将会被驳回，但申请仍可通过修正得到补

救，这取决于整体公开内容。 

在附图未用实线或虚线描绘电脑屏幕、显示器、其他显示面板整体或局部显示的计算机生成图标（即

问卷的第一个选项）的情况下，如果整体公开内容表明或说明要求保护的客体为电脑屏幕、显示器、

其他显示面板整体或局部所显示的计算机生成图标，则可能需要修改或改正申请书以符合《美国法典》

第 35 编第 171 条规定。然而，如果整体公开内容未表明或说明要求保护的客体为电脑屏幕、显示器、

其他显示面板整体或局部所显示的计算机生成图标，则该申请可能存在致命缺陷，因为驳回在所难免，

且任何新内容都得删除。《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第 1504.01(I)(B)节。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任何表明不要求保护物品和只求保护 GUI 的描述。另见欧盟趋同计划 6。 

问题 9 -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辖区要求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和物品之间有联系，贵局作为审查

局，是否会检索任何具有相似或相同外形的外观设计，不论其用在什么物品上？ 

答复方 主管局会检索任何具

有相似或相同外形的

外观设计，不论其用

在什么物品上 

请解释 

巴西   

加拿大 不会 当进行现有技术检索时，主管局将审查用于同

一物品或具有相似功能的物品的外观设计。 

中国 不会  

哥伦比亚 会 在《第 486 号决定》第 113 条中，我们的社区

立法对其进行了如下定义：“（……）不改变

所述产品的目的地或目的”。因此，如果关于

一个可被用作玩具的工具的申请存在相同情

况，也可在工具分类进行检索。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格鲁吉亚   

德国   

匈牙利   

Article in dotted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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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主管局会检索任何具

有相似或相同外形的

外观设计，不论其用

在什么物品上 

请解释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墨西哥 会 现有技术检索基于洛迦诺分类，但由指示类似

产品的词语补充。 

新西兰   

巴基斯坦 会 会，巴基斯坦知识产权组织外观设计局是审查

局。对使用了相同 GUI 的所有其他物品进行检

索，因为直至今天的分类仍基于材料，而不是

物品。 

而且，2000 年《注册外观设计条例》第 3（2）

节中一条解释性说明规定，外观设计如与已知

外观设计或外观设计特征的组合没有显著区

别，则不具备新颖性或原创性。 

秘鲁 会 根据《第 486 号决定》第 124 条，有关国家主

管当局应审查申请的客体是否符合第 113 条和

第 116 条的规定，该工业品外观设计是否明显

缺乏新颖性，并在注册遭反对的情况下，根据

有效现有权利或该工业品外观设计缺乏新颖性

而分析新颖性。 

波兰   

葡萄牙   

大韩民国 会 为保护各种信息家电的众多外观设计权并对产

品提出权利要求，允许申请人为具有 GUI/图标

外观设计的物品选择“显示面板”。审查员不

仅检索嵌入该 GUI/图标外观设计的物品，还对

所有物品进行现有技术检索。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新加坡 不会 只需要进行程序审查。然而，如果从申请表面

上看，外观设计就不新颖，注册员可能拒绝外

观设计的注册申请。 

斯洛伐克   

瑞典   

瑞士   

联合王国 不适用  

美利坚合众国 会 在确定一份申请中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是否新

颖时，可能使用非类似技术中的现有技术引证

否定新颖性。 

预期并不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和现有技术来自

相似技术。见关于 Glavas, 230 F.2d 

447,450，109《专利季刊》50，52（关税和专

利上诉法院 1956 年）。的确，一件物品的用途

对其作为外观设计的可专利性没有影响，如果

现有技术公开了与申请人的物品外观极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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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主管局会检索任何具

有相似或相同外形的

外观设计，不论其用

在什么物品上 

请解释 

的任何物品，则该物品的用途无关紧要。因

此，就一份现有技术公开的预期而言，在外观

设计案件中可能没有非类似技术问题。工业品

外观设计。（内部引号删除）。《专利审查程

序手册》第 1504.02 节。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不适用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不是审查局。 

问题 10 - 如果外观设计在放弃权利要求的物品内加以表示（例如虚线），那么物品对于该外观设计

的保护范围有什么影响？ 

答复方 保护范围 

只限于放弃权利要

求的特定种类的物

品 

保护范围限于 

分类相同的产品 

保护范围限于： 

其他 

GUI/图标外

观设计存在

例外吗？ 

巴西     

加拿大  是 是 否 
中国     

哥伦比亚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格鲁吉亚     

德国     

匈牙利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墨西哥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是  否 
秘鲁     

波兰     

葡萄牙     

大韩民国  是  是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新加坡 是   否 
斯洛伐克     

瑞典     

瑞士 是   否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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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保护范围 

只限于放弃权利要

求的特定种类的物

品 

保护范围限于 

分类相同的产品 

保护范围限于： 

其他 

GUI/图标外

观设计存在

例外吗？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

织 
是   否 

评论意见： 

加拿大 

将对外观设计中以实线表示的部分予以保护，并延伸至同一物品或类似物品。 

哥伦比亚 

由于形式审查期间不接受以点线表示物品，所以研究、公布和保护仅着重 GUI 外观设计或图标外观

设计。 

墨西哥 

墨西哥做法规定权利要求只求保护该外观设计适用的产品。 

秘鲁 

据了解，该物品不在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保护范围内。 

大韩民国 

韩国特许厅使用屏幕外观设计的特殊物品，“显示面板“。如果申请人想保护不止一件物品的屏幕外

观设计，申请人有权将产品说明称为“表明屏幕外观设计（GUI 或图标）的显示面板”。针对这些情

况，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受保护的范围不受手机、电脑、家用电器等物品的限制。 

联合王国 

无效果——它已经放弃权利要求。 

美利坚合众国 

*放弃权利要求的结构不是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的一部分，因此不限制该权利要求的范围。 

结构不是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的一部分，但又被认为是展示外观设计相关环境所必需的，可以在附图

用虚线表示。这包括体现或应用该外观设计，但不属于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的物品的任何部分。见关

于Zahn, 617 F.2d 261,204《专利季刊》988（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1980年）；《专利审查程序手册》

第 1503.02 节(III)款。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也做同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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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1 - 如果外观设计在某个以实线表示的物品内加以表示，则认为该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注册

的范围将涵盖： 

答复方 只有外观设计 外观设计和物品 其他 
巴西    

加拿大  是  

中国  是  

哥伦比亚  是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格鲁吉亚    

德国    

匈牙利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墨西哥  是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是   

秘鲁  是  

波兰    

葡萄牙    

大韩民国  是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新加坡  是  

斯洛伐克    

瑞典    

瑞士 是   

联合王国  是  

美利坚合众国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是  

评论意见： 

哥伦比亚 

在哥伦比亚，我们采用以线条表示技术绘图的规则：可见边缘和轮廓使用连续线绘图，隐藏边缘和轮

廓使用点线绘图（单向通函第十节第 1.2.4.1 段）。 

墨西哥 

如果要被保护的外观设计包括显示屏上的图标，该产品和在已授权注册的例子中一样以实线表示，则

两项外观设计都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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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它只保护被表示物品上以同一种方式出现的外观设计，但不对物品本身进行保护。 

美利坚合众国 

外观设计表示形式中的实线表明客体被认为是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任何以实线表示的客体都被认为

是该外观设计的一部分，且在确定外观设计范围时将会被考虑在内。《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第

1503.01(III)节。 

问题 12 - 如果外观设计在放弃权利要求（虚线）的物品内加以表示，并要求明确指出工业品外观设

计所要用于的产品（一个或多个），这样要求的目的是什么？ 

答复方 要求的目的 评论意见 
巴西   

加拿大  一份申请必须总是包含该外观设计应用的成品的名

称，以限制外观设计的范围并评估新颖性。 

可能提出一份外观设计申请，以单独展示该外观设

计，然而，此申请必须确定一项成品。 

中国   

哥伦比亚 秩序与分类 由于哥伦比亚不接受用点线表示未提权利要求的物

品，确定该物品是为了确定其类别。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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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要求的目的 评论意见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格鲁吉亚   

德国   

匈牙利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墨西哥  墨西哥做法要求工业品外观设计明确表明应用该外观

设计的产品。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根据我们的《外观设计法》，不须确定，只有表示形

式是重要的。 
秘鲁   

波兰   

葡萄牙   

大韩民国 为判决是否授予工业实用

性及该物品的用途。 

 

摩尔多瓦共和

国 

  

罗马尼亚   

新加坡 注册授予的权利与该外观

设计注册所涉，且已应用

该外观设计或一个与该外

观设计没有显著区别的外

观设计的任何物品有关

联。 

 

斯洛伐克   

瑞典   

瑞士   

联合王国  ？我们不确定这个问题指的是什么。如果是分类，它

有助于检索。 
美利坚合众国  要求包括物品，即便该物品通过使用虚线已表示为放

弃权利要求，以表明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是一项针对

制造品和美国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适当客体的装饰外

观设计。《美国法典》第 35 编第 171 条 
比荷卢知识产

权组织 

 对物品提供保护，但外观设计也是寻求保护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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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要求有联系 

问题 13 - 您所在的司法辖区为什么对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和物品之间的联系不作任何要求？ 

答复方 因为新技术外观设计的性

质使然，新技术外观设计

可能用于不同的产品/环
境 

其他 

巴西  联系不是必须的，可以以文字表明，

或以虚线表示物品。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克罗地亚 是  

捷克共和国 是  

丹麦   

爱沙尼亚 是  

芬兰  对我们来说，GUI 本身就是一件产

品，被归为分类 14-04。 

法国 是  

格鲁吉亚 是  

德国 是 图样将只展示外观设计，不展示任何

其他物品。在德国，GUI本身就可得

到保护（作为“虚拟外观设计”）。 

匈牙利  匈牙利法律对保护GUI外观设计/图标

外观设计没有特殊要求。根据2001年

关于外观设计的法律保护的第48号法

（下称：《匈牙利外观设计法》）第

1条第1款规定：对任何新颖且有个性

的外观设计均给予外观设计保护。外

观设计保护不是作为商标保护附着在

一类商品上；因此，外观设计所应用

的产品种类在审查保护范围时不

相关。 

爱尔兰  因为没有法律要求外观设计要与物品

有联系。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法律未规定外观设

计和物品间要有联系。 

立陶宛 是 外观设计必须在中性背景下呈现，没

有超出保护范围的任何附加元素。因

此，如果使用了其他部分，应将其标

记为不受保护：模糊处理，用虚线标

记，等。 

墨西哥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根据我们的《外观设计法》，联系是

一个重要方面。 

秘鲁   

波兰 是  

葡萄牙 是  

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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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因为新技术外观设计的性

质使然，新技术外观设计

可能用于不同的产品/环
境 

其他 

摩尔多瓦共和国 是  

罗马尼亚 是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是  

瑞典 是  

瑞士 是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不适用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评论意见： 

丹麦 

不适用 

法国 

主管局的审查不侧重外观设计的使用。 

墨西哥 

不适用。 

瑞典 

GUI 和图标被归为洛迦诺分类 14-04。 

联合王国 

《注册外观设计法》考虑到了 2D 和 3D 保护。因此，GUI/图标被视为当然的外观设计。它可应用于任

何东西，前提是外观保持不变。 

问题 14 -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辖区对联系不作任何要求，贵局作为审查局，是否会检索任何具有相似

或相同外形的外观设计，不论其用在什么物品上？ 

答复方 主管局会检索任何具有相

似或相同外形的外观设

计，不论其用在什么物品

上 

请解释 

巴西 是 检索在外观设计注册之后进行，但只应所有人的要

求。检索限于洛迦诺分类 14-04。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克罗地亚 否  

捷克共和国 是  

丹麦 否  

爱沙尼亚 否 在爱沙尼亚，工业品外观设计由正式注册系统注册。

主管局只控制形式要求-复制、遵守截止日期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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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主管局会检索任何具有相

似或相同外形的外观设

计，不论其用在什么物品

上 

请解释 

用，不审查其新颖性、个性、工业应用性或个人提出

申请的权利。可在法庭上对注册工业品外观设计所有

人的权利提出异议。 

芬兰 是  

法国   

格鲁吉亚 是  

德国   

匈牙利 是 我们的主管局在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与任何

其他外观设计相似的情况下进行检索。将该外观设计

作为图形符号进行检索。 

爱尔兰 否 爱尔兰主管局不进行新颖性检索。 

哈萨克斯坦 是  

立陶宛 否  

墨西哥   

新西兰   

巴基斯坦   

秘鲁   

波兰   

葡萄牙 否  

大韩民国   

摩尔多瓦共和

国 
是 根据申请书中指明的类别-子类别（洛迦诺分类），

在（关于注册外观设计的）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不

针对未注册的外观设计以及公众熟知的外观设计。 

罗马尼亚 是 检索在分类 14-04 中进行。 

新加坡   

斯洛伐克 否 产品说明不同和洛迦诺分类不同。 

瑞典   

瑞士 否 知识产权局不是审查局。 

联合王国 否 联合王国已于 2006 年停止进行新颖性检索。 

美利坚合众国 不适用  

比荷卢知识产

权组织 

  

评论意见： 

丹麦 

请注意，我们的主管局不检索现有权，因为我们不测试工业品外观设计是否新颖且具有个性。 

德国 

德国专利商标局不是审查局。 

墨西哥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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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波兰专利局不是审查局。 

葡萄牙 

国家知识产权局只在有人对外观设计申请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进行检索。 

瑞典 

瑞典专利局不是审查局。 

问题 15 -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辖区对联系不作任何要求，用户如何进行“自由使用权”（FTO）检索？ 

答复方 自由使用权（FTO）检索 

巴西 必须在巴西外观设计注册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https://gru.inpi.gov.br/pePI/jsp/desenhos/DesenhoSearchAvancado.jsp. 

在 GUI/图标的情况中，检索必须针对但不限于洛迦诺分类 14-04。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克罗地亚 根据产品名称和/或外观和/或所有人和/或设计师和/或洛迦诺分类（子）类别

以和其他外观设计一样的方式进行检索。 

捷克共和国 使用在线数据库 - https://www.upv.cz/en/client-services/online-

databases/industrialdesign-databases/national-database.html。 

丹麦  

爱沙尼亚 用户可使用我们主管局网站上的数据库进行检索：

https://www.epa.ee/en/databases/industrial-designs-databases 或聘用

专利律师，寻求专业帮助。 

芬兰 GUI 和图标被归为分类 14-04。 

法国 用户可在洛迦诺分类 14 规定的表示图形用户界面或图标的外观设计中进行

检索。 

格鲁吉亚 用户可根据洛迦诺分类或用产品说明进行检索，或用快速识图等程序在互联网

上进行图片检索。 

德国 应由用户组织回答这一问题。德国专利商标局不进行自由使用权检索。 

匈牙利 用户必须在数据库中检索两个洛迦诺分类，即32-00和14-04。 

爱尔兰 这是用户需考虑的事项。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可根据产品说明或洛迦诺分类进行检索。 

墨西哥  

新西兰  

巴基斯坦  

秘鲁  

波兰 用户可使用洛迦诺分类进行检索。 

葡萄牙 用户必须自己进行“自由使用权”检索，因为我们的主管局不提供这种服务。 

用户可在我们的网站上通过洛迦诺分类、产品说明或所有人/申请人检索外观

设计申请和注册。 

大韩民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用户根据 GUI/图标对应的类别-子类别（洛迦诺分类）进行检索。 

罗马尼亚 这个概念（自由使用权）仅限于专利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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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自由使用权（FTO）检索 

在罗马尼亚，注册证书的授予基于外观设计注册，通过外观设计注册提供外观

设计保护。 

根据《罗马尼亚外观设计法》，我们的主管局应要求进行关于已公布外观设计

的文献检索。相关服务有： 

关于工业品外观设计新颖性的现有文献检索、为防止外观设计侵权的文献检

索、关于监督竞争的文献检索。 

有内部决定规定了这些服务的费用。 

这些文献检索可以由用户自己、外观设计律师或执行实体在我们网站

www.osim.ro 的相关数据库中免费进行。 

新加坡  

斯洛伐克 用户可通过洛迦诺分类和产品说明进行检索。 

瑞典  

瑞士 知识产权局不进行自由使用权检索。因此，我们不知道用户可如何进行这些

检索。 

联合王国 可通过 DesignView 进行现有权利检索。 

GUI 和图标将被归为分类 14-04，创作字体被归为分类 18-03。 

美利坚合众国 不适用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

织 

 

评论意见： 

丹麦 

不适用 

墨西哥 

不适用。 

斯洛伐克 

14.02 计算机界面 

14.04 显示屏幕界面 

14.04 图标 

18.03 创作字体/工具字体 

瑞典 

GUI 和图标被归为洛迦诺分类 14-04。 

  



SCT/41/2 Prov. 

附件一第 26 页 

 

问题 16 -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辖区对联系不作任何要求，那么对物品的说明是： 

答复方 非必须的 必须的 此种说明的效力如何？ 
巴西 是  对物品的说明（以文字或以虚线表示）可能影响检索范围。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克罗地亚  是 产品说明就明确区分产品性质，并根据《建立工业品外观设

计国际分类洛迦诺协定》对每件产品进行分类。 

捷克共和国  是 查明产品将不对工业品外观设计本身的保护范围产生影响。 

丹麦 是  对外观设计的说明可以只是“图形界面”，可通过对物品的

说明具体指出该外观设计的目的，如“计算机界面”。 

理论上来说，对物品的说明只是例行公事，但如果对物品进

行说明，它可能潜在地影响我们评估可能的侵权事件时做出

的决定。 

爱沙尼亚 是  它可用于表明目的，或寻求对整个产品的保护，前提是只保

护正常使用该产品期间一直可见的部分。 

芬兰 是  没有效力。 

法国 是   

格鲁吉亚 是   

德国  是 对物品的说明（产品说明）对于外观设计分类很重要。 

匈牙利  是 根据《匈牙利外观设计法》第 36 条第 2款，外观设计申请书

应包含对授予外观设计保护的请求、外观设计的图样、对体

现该外观设计产品的命名以及必要时其他相关文件。根据第

47 条第 1款（a）项，在形式要求审查中，匈牙利知识产权

局应审查所有申请，不论其是否满足了第 36 条第 2款的形式

要求。如果一份外观设计申请不符合第 1 款(a)项的审查要

求，应根据异议的性质请申请人改正申请中的不合规之处。

一份专利申请若在改正不规之处或评论意见提交后仍不符合

审查要求，则将被全部或部分驳回。 

爱尔兰  是 为使外观设计能够根据《洛迦诺协定》进行分类。 

哈萨克斯坦 是   

立陶宛 是   

墨西哥    

新西兰    

巴基斯坦    

秘鲁    

波兰 是  当申请人对一件物品进行说明时，保护范围仅限于该物品。 

葡萄牙 是  保护将涉及物品的 GUI。 

大韩民国    

摩尔多瓦共

和国 

是  它只为体现被保护物品的使用方式。 

罗马尼亚  是 审查员能更好地理解外观设计的使用环境，并可对其进行适

当分类。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是  

瑞典  是 GUI 被赋予物品说明“GUI”，并被归为洛迦诺分类 14-04。 

瑞士   不适用。 

联合王国  是 对物品的说明纯粹是行政工作，它有助于分类，不影响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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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非必须的 必须的 此种说明的效力如何？ 
美利坚合众

国 

不适用 不适用  

比荷卢知识

产权组织 

   

评论意见： 

匈牙利 

产品的外观由外观设计保护提供保护，然而，保护并未明确独立于产品。另一方面，保护不限于外观

设计申请中界定的产品。产品和外观设计之间没有商标和商品或服务类别之间的那种联系。 

墨西哥 

不适用。 

问题 17 - 如果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单独予以表示（没有屏幕或设备等任何物品），本身是否

可以获得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注册？ 

答复方 本身获得的外观设计专利/外观

设计注册 

如果是，该外观设计专利/外观

设计注册是否涵盖在任何物品/

环境中使用要求保护的 GUI 外

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 

巴西 是 是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是 是 
克罗地亚 是 是 
捷克共和国 是 是 
丹麦 是 是 
爱沙尼亚 是 不适用 
芬兰 是 是 
法国 是 是 
格鲁吉亚 是 是 
德国 是 是 
匈牙利 是 是 
爱尔兰 是 是 
哈萨克斯坦 是 是 
立陶宛 是 是 
墨西哥 否  

新西兰   

巴基斯坦 否  

秘鲁   

波兰 是 是 
葡萄牙 是 是 
大韩民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是 是 
罗马尼亚 是 是 
新加坡 否  

斯洛伐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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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本身获得的外观设计专利/外观

设计注册 

如果是，该外观设计专利/外观

设计注册是否涵盖在任何物品/

环境中使用要求保护的 GUI 外

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 

瑞典 是 是 
瑞士 是 是 
联合王国 是 是 
美利坚合众国 不适用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评论意见： 

哥伦比亚 

GUI 或图标是能够使用任何可让用户与物品互动的环境（屏幕）的图形外观设计。此外，不同设备之

间的相互关联和同步性、同一申请使用不同物品以及从任何地方要用设备上网，都不必限于一件物品。 

丹麦 

请注意，GUI/图标作为“注册工业品外观设计”得到专门保护。如果外观设计比例（从而是该外观设

计的整体印象）因用在不同物品上而发生改变，则外观设计注册可能不涵盖在所有物品上的使用。 

对产品的说明必须与外观设计的图样保持一致。如果说明外观设计为 GUI 或图标，则该外观设计的图

样必须显示一个 GUI 或图标，而不是一件设备。如果用一件设备表示，则此设备必须未在图样中放弃

权利要求。 

格鲁吉亚 

根据“外观设计注册指令”第 6 条的规定，分类索引信息不影响保护的范围。因此，外观设计注册涵

盖了外观设计在每件产品上的使用。 

墨西哥 

根据墨西哥法律实践，GUI 外观设计和图标外观设计必须明确表明将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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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 

将只对 GUI 授予保护。 

罗马尼亚 

外观设计注册将与申请书中具体说明的使用范围联系在一起。它与分类 32-00 的外观设计类似，这些

外观设计可适用于更多产品。 

与主管局允许的动态外观设计表现方式相关的问题 

问题 18 - 在您的司法辖区，申请人可以使用哪些表现方式来要求对动态外观设计进行保护？ 

答复方 移动图像 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 纸

件

格

式

的

静

态

图

像 

请具体说明任何补充

要求 请
说
明

文
件
格

式
（
例

如

avi、
flv、

wmv、
wav、

mov、
mp4）

：
 

请
说
明

最
大
尺

寸
，
如

果

有
的
话

：
 

请
说
明

文
件
格

式
（
例

如

pdf）
：

 

请
说
明

最
大
尺

寸
，
如

果

有
的
话

：
 

巴西   pdf  是 两种格式（纸件和电

子）的变体数量限于

20。 

加拿大   pdf 

jpeg 

tiff 

gif 

21.59 厘米；页边空白最小

值：2.5 厘米；最小分辨

率：300dpi 

PDF：60MB；其他文件格

式；10MB 

是  

中国   jpg 

tiff 

不超过 150 毫米×220 毫米 是  

哥伦比亚   是  是 在一张信纸尺寸的纸

（21.59x29.94 厘

米）上绘制足够多的

动画画面，使得动画

能够被清晰看到且表

示相同场景，如一个

角色在同一环境中的

移动。 

克罗地亚   jpeg 

jpg 

gif 

png 

bmp 

6189x4016 像素 是 每项外观设计最多有

6个视图。 

捷克共和

国 
      

丹麦   jpg 

pdf 

 是  

爱沙尼亚   jpg 

pdf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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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移动图像 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 纸

件

格

式

的

静

态

图

像 

请具体说明任何补充

要求 请
说

明
文
件

格
式
（

例
如

avi、
flv、

wmv、
wav、

mov、
mp4）

：
 

请
说

明
最
大

尺
寸
，

如
果

有
的

话
：
 

请
说

明
文
件

格
式
（

例
如

pdf）
：

 

请
说

明
最
大

尺
寸
，

如
果

有
的

话
：
 

芬兰   是  是  

法国   jpg 

gif 

png 

bmp 

照片或图纸复制品大小：最

小 8 厘米*18 厘米，最大 15

厘米*18 厘米 

每个画面文件大小限制：

5MB 

最小分辨率：300 dpi 

  

格鲁吉亚   pdf 见补充要求和评论意见 是 纸件格式图片每个角

度的大小不得超过

16x16 厘米，且不得

小于 3x3 厘米。 

德国   jpeg 每个视图 2MB 是  

匈牙利   pdf 

docx 

odt 

tif 

tiff 

jpg 

jpeg 

png 

每张图片 150MB，提交的整

份文件大小不得超过

300MB。 

是  

爱尔兰   jpeg 

 

4MB，最大尺寸为 17 厘米

x24 厘米 

是 最大尺寸 17x24 厘

米。 

哈萨克斯

坦 
      

立陶宛   jpg 每张图片 2MB 是 申请人放置一系列图

片的顺序必须将体现

他力求保护的运动/

变化/发展。所有的

图片必须有 3份副

本，大小不得超过

200x150 毫米。 

墨西哥   是  是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是  

秘鲁     是  

波兰   任何

格式 

 是  

葡萄牙   jpeg 

pdf 

300dpi’s 是  

大韩民国 swf 

mpeg 

* tiff 

jpg 

300dpi 到 400dpi 之间 

（建议 300dpi）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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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移动图像 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 纸

件

格

式

的

静

态

图

像 

请具体说明任何补充

要求 请
说

明
文
件

格
式
（

例
如

avi、
flv、

wmv、
wav、

mov、
mp4）

：
 

请
说

明
最
大

尺
寸
，

如
果

有
的

话
：
 

请
说

明
文
件

格
式
（

例
如

pdf）
：

 

请
说

明
最
大

尺
寸
，

如
果

有
的

话
：
 

wmv 

animated 

gif 

摩尔多瓦

共和国 
  是 是 是  

罗马尼亚   gif 图样最小尺寸为 60x60 毫米

或是这个尺寸的一倍，但最

大为 180x240 毫米。 

是 图样最小尺寸为

60x60 毫米或是这个

尺寸的一倍，但最大

为 180x240 毫米。 

新加坡   jpg 外观设计每个视图的大小不

得超过13厘米x15厘米，且

不得小于3厘米x3厘米。已

提交的所有图片和附件的大

小总共不得超过100MB。最

多可同一GUI共提交不同视

图最多40份，作为寻求保护

的外观设计的表现形式。注

册部门可应书面请求，允许

提交超过40份的视图。 

是  

斯洛伐克   pdf 

jpeg 

tiff 

png 

gif 

svg 

35MB 是  

瑞典   jpeg 

png 

gif 

 是  

瑞士       

联合王国 * * jpeg 每份文件最大尺寸为 4MB，

最多有 12 张图片 

是

** 

 

美利坚合

众国 
  pdf 100MB   

比荷卢知

识产权组

织 

  jpg 

jpeg 

大小：最小 100x100 像素；

最大 3000x3000 像素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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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意见： 

加拿大 

如果申请以纸件格式提交，则必须将其只打印在白色纸张的一面上（如：不许双面打印），尺寸如

下：20厘米（7.9寸）x25厘米（9.8寸）到22厘米（8.5寸）x36厘米（14寸）之间。 

页面方向可为纵向或横向。 

哥伦比亚 

虽然该司法管辖区尚未对哥伦比亚接受动画作出规定，但二维外观设计仍可适用；接受数字化文件，

PDF格式的最大5MB，纸件格式的信纸大小（21.59x27.94厘米）。 

捷克共和国 

我们不注册动态工业品外观设计。 

丹麦 

我们现在只接受静态图像为外观设计的表现形式。 

既有电子格式也有纸件格式的静态图像必须分别提交，且每个图像不得超过A4纸张的大小。 

格鲁吉亚 

电子申请系统中可以JPEG格式呈现静态图像，图片分辨率为300x300dpi；最小尺寸为3厘米x3厘米（分

辨率为300dpi）；最大尺寸为16厘米x16厘米（分辨率为300dpi）；文件最大尺寸（每份文件）为5兆

字节，边框为1到20像素之间。 

墨西哥 

墨西哥工业产权局保护界面屏幕序列，只要在申请说明书中予以说明。 

秘鲁 

根据《第486号决定》第119条规定，申请人应提交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图样或照片。对于融入平面材料

中的二维外观设计，表示形式可改为外观设计所融材料的样本。 

大韩民国 

*移动图像只有作为参考视图才有可能，最大尺寸为200Mb（推荐640x480像素）。 

摩尔多瓦共和国 

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只与海牙体系提交的标有摩尔多瓦名称的申请和通过e-AGEPI服务(https://e-

servicii.agepi.gov.md/en)在线提交的申请有关。 

瑞典 

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此类申请。 

瑞士 

知识产权局根本不接受动态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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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 

*我们不能接受移动图像。 

**允许数量不受限制的图像，前提是每张图像的扫描件大小不超过4MB。 

美利坚合众国 

接受电子格式或纸件格式的静态表现形式。美国专利商标局目前不接受移动图像文件。 

见《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法规汇编》37CFR§1.84了解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专利申请中图纸的标准。 

例如，见37CFR§1.84(e)-(g)： 

“(e)纸张类型。向主管局提交的绘图必须是在柔软、结实、洁白、光滑、不反光且耐用的纸张上制作

的。所有纸张按理不得出现裂纹、褶皱和折痕。只可在纸张的一面上进行绘图。所有纸张按理不得出

现擦擦的痕迹，且不得有修改、重写和行间书写。洗照片的相纸必须符合本节(f)款对纸张大小的要

求，页边空白必须符合本节(g)款的要求。见本节(b)款了解关于照片的其他要求。 

(f)纸张大小。一份申请中的所有图纸必须是同样大小。图纸较短的一边被视为顶部。图纸大小必

须是： 

(1)21.0厘米x29厘米（A4纸的国家标准大小），或 

(2)21.6厘米x27.9厘米（8.5英寸x11英寸）。 

(g)页边空白。纸张不得包含视面（即可使用的表面）四周的边框，但应有打印在两个对角线边角上的

扫描目标点（即十字准线）。所有纸张天头空白至少2.5厘米（1英寸）的页边空白，左边空白至少2.5

厘米（1英寸），右边空白至少1.5厘米（5/8英寸），地脚空白至少有1.0厘米（3/8英寸），由此在

21.0厘米x29.7厘米（A4纸的国家标准大小）的画纸上留出不大于17.0厘米x26.2厘米的视面，在21.6

厘米x27.9厘米（8.5寸x11寸）的画纸上留出不大于17.6厘米x24.4厘米（6 15/16英寸x9 5/8英寸）的

视面。” 

电子申请文件大小限制为25MB。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filing-

online/legal-framework-efs-web#heading-9 

了解与电子申请有关的补充要求，见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

applying-online/efs-web-pdf-guidelines。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纸张：最小1.5x1.5厘米；最大8x8厘米 

问题 19 -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辖区可以采用多种表现方式，申请人使用最多的是哪种方式？ 

答复方 移动图像 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 
 

纸件格式的静态图像 

巴西  是  

加拿大   是 
中国  是  

哥伦比亚  是  

克罗地亚   是 
捷克共和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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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移动图像 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 
 

纸件格式的静态图像 

丹麦  是  

爱沙尼亚  是  

芬兰  是  

法国    

格鲁吉亚  是 是 
德国  是  

匈牙利   是 
爱尔兰  是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墨西哥   是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是 
秘鲁    

波兰  是 是 
葡萄牙  是 是 
大韩民国  是  

摩尔多瓦共和国  是  

罗马尼亚  是 是 
新加坡  是  

斯洛伐克   是 
瑞典    

瑞士    

联合王国  是  

美利坚合众国  是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是  

评论意见： 

加拿大 

在加拿大，虽然 60%的申请人仍以纸件格式申请，但过去数年里，电子申请的比例有所上升。 

哥伦比亚 

在哥伦比亚，97%的申请是在线提交。因此，申请人直接将他/她的图样上传到一个数据库（以 pdf 和

jpg 格式）。此外，所有纸件申请都被数字化，这意味着所有图像在电子格式中都是静态的。 

捷克共和国 

不接受移动图像。 

芬兰 

90%是电子格式。 

格鲁吉亚 

这取决于申请人。然而，必须提及的是，2018 年，我们区别了纸件格式申请和电子方式申请的费用，

以鼓励申请人使用电子申请系统。所以，自那之后，申请人选择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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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 

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位申请人向我局提交此类申请。 

墨西哥 

线上图样在墨西哥正逐渐得到使用；但纸质图样依然占主导地位。 

秘鲁 

不适用。 

摩尔多瓦共和国 

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只与海牙体系提交的标有摩尔多瓦名称的申请和通过 e-AGEPI 服务（https://e-

servicii.agepi.gov.md/en）在线提交的申请有关。 

罗马尼亚 

目前由于技术原因，尚不允许移动图像。 

瑞典 

不适用，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此类申请。 

瑞士 

知识产权局根本不接受动态外观设计。 

联合王国 

大多数申请是以电子方式提交。 

美利坚合众国 

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是申请者使用最多的方式，使用幅度要大很多。 

问题 20 - 对动态外观设计申请的内容有任何附加的/特殊的要求吗？ 

答复方 对动态外观设计有附

加的/特殊的要求 

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巴西 无  

加拿大 无  

中国 是 需要用简要说明具体阐述动画的动态变化过程。 

哥伦比亚 是 在一张信纸大小的纸张（21.59 厘米 x29.94 厘米）上放

置足够的动画帧，这样可以清晰地看到动画，而且它表

示相同的场景；例如，角色在同一环境内的运动。 

克罗地亚 是 采用明显可理解的渐进方式，用简短的视图序列显示处

于不同特定时刻的单一动态外观设计。快照序列需要在

视觉上有关联（必须具有共同特征），且申请人有责任

对视图进行编号，以便能够给人一个明确的运动/渐进

感。 

捷克共和国   

丹麦 是 必须达到 CP6 的要求。 

爱沙尼亚 无  

芬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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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对动态外观设计有附

加的/特殊的要求 

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法国   

格鲁吉亚 是 对于动态GUI和/或图标，要求提供一系列电子格式或纸
质格式的静态图像，以显示不同时刻动态外观设计的先
后顺序变化。 

德国   

匈牙利 无  

爱尔兰 无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无  

墨西哥 无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无  

秘鲁   

波兰 是 视图应在视觉上有关联，并且应以能够清楚感知运动的

方式呈现。最多 10 幅视图。 

葡萄牙 无  

大韩民国 有 每个运动序列都需要显示作为动态外观设计变化的一

致性。 

摩尔多瓦共和国 无  

罗马尼亚 无  

新加坡 有 将动态GUI作为一系列静态图样在申请中提交，其中每个

图样（以绘图或照片的形式）显示活动中GUI的一个定

格。申请人可随申请表在附信或单独的文件中为每个图

样提供解释性说明，以清楚地描述GUI中的元素（例如如

何将它们激活，它们如何交互，GUI是否仅出现在“开

启”状态，某些GUI元素是否在用户互动后出现等）。图

样必须尽可能按顺序提交。至少应为单个动态GUI提供2

幅视图。 

斯洛伐克 无  

瑞典 无  

瑞士   

联合王国 无 不适用 

美利坚合众国 有 计算机生成图标，包括在查看期间出现外观变化的图

像，可作为外观设计权利主张的主题。这种权利主张可

在两个或多个视图中显示。这些图像公认按顺序查看，

装饰部分与一幅图像变到另一幅图像的过程或周期无

关。说明书中必须包括一份描述过渡性外观设计的描述

性说明，并且明确说明权利主张的范围不包括未显示的

内容。以下是这种描述性说明的几个例子： 

“本专利中的主题包括一幅图像变到另一幅图像的过程

或周期。但这种过程或周期不是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的

组成部分”；或 

“过渡性图像的外观在图1-8中所示图像之间按顺序过

渡。从一幅图像变到另一幅图像的过程或周期不是要求

保护的外观设计的组成部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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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对动态外观设计有附

加的/特殊的要求 

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过渡性图像的外观在图1-8中所示图像之间按顺序过

渡。装饰部分与一幅图像变到另一幅图像的过程或周期

无关。” 

《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第1504.01节(a)项(IV)款 

比荷卢知识产权

组织 
无  

评论意见： 

加拿大 

建议在动态外观设计申请中附带图表参引信息。在包含图表参引信息时，图表参引信息应为“图 1.1：

序列第一帧”，“图 1.2：序列第二帧”等，以便说明是在按动态序列审查图像。如果没有图表参引

信息和对序列的描述性说明，主管局就认为图表出现的顺序是在界定寻求保护的外观设计的序列。 

捷克共和国 

我们不注册动态工业品外观设计。 

法国 

外观设计注册申请的内容必须遵循“趋同计划 6：外观设计的图形表示的趋同”中规定的条件。 

要求申请人对序列进行说明，并且给帧编号，以确保能清楚地感知运动化/渐进过程。动画的每个序列

都单独呈现。 

德国 

不适用。 

秘鲁 

不适用。 

瑞士 

联邦知识产权局根本不接受动态外观设计。 

问题 21 - 如果申请人在您的司法辖区内可以使用视频文件来表现动态外观设计： 

答复方 仅接受视

频文件 

视频文件+一

系列静态图像

（必须） 

视频文件（必

须）+一系列静态

图像（非必须） 

视频文件（非必

须）+一系列静态

图像（必须） 

其他 

巴西     是 
不允许使用视频

文件。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克罗地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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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仅接受视

频文件 

视频文件+一

系列静态图像

（必须） 

视频文件（必

须）+一系列静态

图像（非必须） 

视频文件（非必

须）+一系列静态

图像（必须） 

其他 

捷克共和

国 
    是 

我们不接受视频

文件。 
丹麦      

爱沙尼亚    是  

芬兰     是 
不允许使用视频

文件。 
法国      

格鲁吉亚      

德国      

匈牙利      

爱尔兰      

哈萨克斯

坦 
     

立陶宛      

墨西哥    是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是  

秘鲁    是  

波兰      

葡萄牙      

大韩民国    是  

摩尔多瓦

共和国 
   是  

罗马尼亚     是 
当前由于技术原

因，不允许接收

视频文件。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是  

瑞典      

瑞士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

众国 
     

比荷卢知

识产权组

织 

     

评论意见： 

哥伦比亚 

仍然不接受视频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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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 

必须提供一系列静态图像，因为这些静态图像确定了保护范围。但主管局接受申请中的视频文件作为

参考。 

丹麦 

就目前而言，我们不接受将视频文件用于表现外观设计。 

格鲁吉亚 

视频文件不用于申请动态外观设计。我们仅接受静态图像。 

德国 

不适用。 

立陶宛 

根据法律规定，外观设计注册申请应包含外观设计的照片或图样。 

波兰 

不接受视频文件。 

葡萄牙 

目前，视频文件不是可接受的外观设计表示手段。 

摩尔多瓦共和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立法不保护作为工业品外观设计的视频。 

瑞典 

我们尚未收到任何此类申请，但我们通常建议申请人使用一种外观设计表现形式。 

瑞士 

联邦知识产权局根本不接受动态外观设计。 

联合王国 

不适用。 

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专商局目前不接受视频文件。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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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2 - 如果申请中既含有一系列静态图像，又含有视频文件，保护范围由哪种格式决定？ 

答复方 两种格式均可，具有同

等地位 
视频文件优先，静态图

像仅作为参考信息 
静态图像优先，视频文

件仅作为参考信息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是 
克罗地亚   是 
捷克共和国    

丹麦   是 
爱沙尼亚   是 
芬兰   是 
法国    

格鲁吉亚   是 
德国    

匈牙利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墨西哥   是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是 
秘鲁   是 
波兰    

葡萄牙    

大韩民国   是 
摩尔多瓦共和国   是 
罗马尼亚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是 
瑞典    

瑞士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评论意见： 

巴西 

巴西不允许在外观设计注册申请中使用视频文件。 

克罗地亚 

必须提供一系列静态图像，因为这些静态图像确定了保护范围。但主管局接受申请中的视频文件作为

参考。 

捷克共和国 

我们不注册动态工业品外观设计。我们不接受视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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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 

根据我们的法规，外观设计注册仅需要静态图像，因为外观设计的法律保护范围由其图像决定。 

德国 

不适用。 

哈萨克斯坦 

根据《工业产权申请审查规则》第 55 款，对物品的一组图像的要求如下：物品外观图像必须包含关于

实用新型显著特征的视觉识别信息，这确定了申请人请求的实用新型的法律保护范围。 

物品的照片或绘图可作为图像提交，包括使用计算机图像、复制或其他方式执行的图像。 

立陶宛 

仅接受静态图像。 

波兰 

不接受视频文件。 

葡萄牙 

由于 INPI 目前不接受视频文件，因此不需要回答此问题。但是，关于图像，我们的主管局接受两种：

图形或照片。如果同一申请中两者都有，我们必须毫无疑问地认为它们表示相同的产品。 

摩尔多瓦共和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立法不保护作为工业品外观设计的视频。 

瑞典 

见问题 18。使用两种格式通常带来的问题是，人们以为它是两种外观设计，而不是一种。 

瑞士 

联邦知识产权局根本不接受动态外观设计。 

联合王国 

不适用。 

美利坚合众国 

不适用。见答复 21。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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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3 - 如果动态外观设计通过一系列静态图像或一组依序排列的图片/照片来表现，是否对图像有

附加要求？ 

答复方 有附加

要求 

如果是，要求： 

 

所有图像均与

物品的同一功

能有关 

所有图像有

视觉上的关

联 

所有图像均清楚地 

表示出运动/变化/ 

发展 

图像的数量不

超过上限 

其他 

巴西 是  是    

加拿大 否      

中国 是 是 是 是   

哥伦比亚 是  是 是 是  

克罗地亚 是  是 是 是  

捷克共和

国 

      

丹麦 是  是 是  是 

爱沙尼亚 否      

芬兰 否      

法国 是  是 是 是 

100 幅 

 

格鲁吉亚 是  是 是   

德国 是 是 是 是 是  

匈牙利 否      

爱尔兰 是 是 是 是 是  

哈萨克斯

坦 

      

立陶宛 是  是 是   

墨西哥 是   是  是* 

新西兰       

巴基斯坦 否      

秘鲁 是   是   

波兰 是  是 是 是 

不超过 10 幅 

 

葡萄牙 是 是 是 是 是 

每个产品 7幅

视图 

是* 

大韩民国 是 是 是 是   

摩尔多瓦

共和国 

否      

罗马尼亚 是  是 是   

新加坡 是   是 是  

斯洛伐克 是   是   

瑞典   是    

瑞士       

联合王国   是 是 如果以电子方

式提交，最多

允许提交 12 幅

图像，但纸件

提交的申请没

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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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有附加

要求 

如果是，要求： 

 

所有图像均与

物品的同一功

能有关 

所有图像有

视觉上的关

联 

所有图像均清楚地 

表示出运动/变化/ 

发展 

图像的数量不

超过上限 

其他 

美利坚合

众国 

      

比荷卢知

识产权组

织 

 是 是 是   

评论意见： 

巴西 

巴西立法不保护动态外观设计。尽管如此，但动画的每一帧都可作为静态图像予以单独保护。因此，

静态图像应有视觉的关联，以便包含在同一个申请中，但所提供的保护不会涉及因静态图像序列所产

生的运动。 

加拿大 

各帧不需要包含彼此基本相似的内容，因为不是根据它们的序列安排单独进行评估。 

哥伦比亚 

在一张信纸大小的纸张（21.59 厘米 x29.94 厘米）上放置足够的动画帧，这样可以清晰地看到动画，

而且它表示相同的场景；例如，角色在同一环境内的运动。 

克罗地亚 

视图数量最多 6 幅。 

捷克共和国 

我们不注册动态工业品外观设计。 

丹麦 

必须符合 CP6。 

格鲁吉亚 

图像数量不受限制。申请人必须提交尽可能多的图像，以便让人清楚地感知运动/变化。 

墨西哥 

*满足外观设计单一性要求。 

葡萄牙 

*视图必须单独说明产品，没有任何其他元素或不属于它的附件。也不接受其他措施或字幕。 

罗马尼亚 

这些附加要求符合 EUIPO 趋同计划框架内推出的公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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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同一 GUI 可总共提交不超过 40 幅的不同视图，作为正在寻求保护的外观设计的图样。 

瑞典 

动态外观设计的审查与“普通”外观设计的审查相同，而且要求也相同。 

瑞士 

联邦知识产权局根本不接受动态外观设计。 

联合王国 

我们签署了 EUIPO 的趋同计划（CP6）－—外观设计的图形表示的趋同。计划要求，在外观设计包含

GUI 或序列的情况下，图样包括：“采用明显可理解的渐进方式，用简短的视图序列显示处于不同特

定时刻的单一动态外观设计。这适用于动态图标（由一个序列组成的外观设计）或动态图形用户界面

（界面的外观设计）。为获得接受：快照序列需要有视觉上的关联（必须具有共同特征），且申请人

必须给视图编号，以确保让人清楚地感知运动/发展。” 

美利坚合众国 

见答复 20。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见 CP6。 

问题 24 - 动态外观设计以哪种格式授权？ 

答复方 纸件注册/ 

专利 

电子（电子

授权） 

其他 评论意见 

巴西  是   

加拿大 是    

中国 是 是   

哥伦比亚  是   

克罗地亚 是    

捷克共和国    我们不注册动态工业品外观设计。 
丹麦 是   作为一般规则，我们发放纸件注册证/

授权书，但如果申请人要求，我们可

以发放电子授权书。 
爱沙尼亚 是    

芬兰 是    

法国 是 是  电子授权和签发纸件注册证明。 
格鲁吉亚 是    

德国  是   

匈牙利 是 是   

爱尔兰 是    

哈萨克斯坦    在哈萨克斯坦，无论新型是何种类

型，实用新型专利均以纸件形式发

放。 
立陶宛 是    

墨西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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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纸件注册/ 

专利 

电子（电子

授权） 

其他 评论意见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是    

秘鲁 是    

波兰 是    

葡萄牙 是 是   

大韩民国 是 是   

摩尔多瓦共和

国 
是    

罗马尼亚 是    

新加坡 是 是   

斯洛伐克 是    

瑞典    我们尚未收到任何此类申请。 
瑞士    联邦知识产权局根本不接受动态外观

设计。 
联合王国    ？我们不清楚这个问题。 
美利坚合众国 是   即已颁发的美国外观设计专利。 
比荷卢知识产

权组织 
 是   

问题 25 - 动态外观设计以哪种格式公布？ 

答复方 纸件公布 电子公布 其他 评论意见 
巴西  是   

加拿大   是 主管局不会主动公布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例

如在期刊或公告中），但会将已向公众公布的

申请录入加拿大工业品外观设计数据库。主管

局还向公众提供申请的纸件副本，可通过加拿

大知识产权局客户服务中心亲自查询。 

中国 是 是   

哥伦比亚  是   

克罗地亚  是   

捷克共和国    我们不注册动态工业品外观设计。 

丹麦  是   

爱沙尼亚  是   

芬兰     

法国 是   BOPI（《工业产权专利公报》）中对外观设计

进行纸件公布，以及对数据进行电子公布。 

格鲁吉亚 是 是   

德国  是   

匈牙利  是   

爱尔兰 是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是   

墨西哥  是   

新西兰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不公布任何工业品外观设计。 

秘鲁  是   

波兰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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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纸件公布 电子公布 其他 评论意见 
葡萄牙  是   

大韩民国 是 是   

摩尔多瓦共

和国 
是 是  电子公布——《工业产权专利公报》（BOPI） 

http://agepi.gov.md/en/publication/48 

罗马尼亚 是 是   

新加坡  是   

斯洛伐克  是   

瑞典 是 是   

瑞士    联邦知识产权局根本不接受动态外观设计。 

联合王国  是   

美利坚合众

国 
   作为一项已颁发的美国外观设计专利。美国在

授予之前不会公布外观设计申请。见答复24。 

比荷卢知识

产权组织 
 是   

问题 26 - 动态外观设计有任何特殊的公布程序吗？ 

答复方 动态外观设计特殊的公布程序 评论意见 
巴西 无  

加拿大 无  

中国 无  

哥伦比亚 无  

克罗地亚 无  

捷克共和国  我们不注册动态工业品外观设计。 
丹麦 无  

爱沙尼亚 无  

芬兰 无  

法国 无  

格鲁吉亚 无  

德国 无  

匈牙利 无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无  

墨西哥 无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无  

秘鲁 无  

波兰 无  

葡萄牙 无  

大韩民国 无  

摩尔多瓦共和国 无  

罗马尼亚 无  

新加坡 无  

斯洛伐克 无  

瑞典 无  

瑞士  联邦知识产权局根本不接受动态外

观设计。 
联合王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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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动态外观设计特殊的公布程序 评论意见 
美利坚合众国 无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无  

补充问题 

问题 27 – (I) 在您的司法辖区，外观设计法是否把某些图形图像排除在保护之外？ 

答复方 某些图形图像被排

除在保护之外 
如果是，以下哪类图像被排除在保护之外： 

独立于物品功

能、代表“内

容”的图形图

像（例如：电

影场景或来自

计算机/电视游

戏的图像） 

仅为装饰目

的提供的图

形图像（例

如：台式机

壁纸） 

仅为传递信

息而提供的

图形图像 

其他 

巴西 否     

加拿大 是    是* 
中国 是 是 是 是  

哥伦比亚 否     

克罗地亚 否     

捷克共和国 否     

丹麦 是   是  

爱沙尼亚 否     

芬兰 否     

法国 是    是* 
格鲁吉亚 否     

德国 是  是 是  

匈牙利 否     

爱尔兰 否     

哈萨克斯坦     是* 
立陶宛 是 是 是 是  

墨西哥 是 是    

新西兰 是    是* 
巴基斯坦 否     

秘鲁 否     

波兰 否     

葡萄牙    是 是* 
大韩民国 是     

摩尔多瓦共和国 是    是 
罗马尼亚 是    是 
新加坡 否     

斯洛伐克 否     

瑞典 是 是    

瑞士 否     

联合王国 否     

美利坚合众国     是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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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7 – (II) 如果是，排除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是，如何确定应受保护的图形图像？ 

答复方 排除保护的理由 受保护图形图像的定义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受保护的 GUI 应当同时满足： 

1.与产品功能实现相关； 

2.与人机交互有关。 

 

哥伦比亚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格鲁吉亚   

德国   

匈牙利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为确定保护范围，将实施

审查。 

立陶宛 外观设计必须在中性背景下呈现，不得有任何超过

保护范围的附加元素。 

外观设计照片或图形图像

是一个关键文档，载有已

注册外观设计的信息并确

定了保护范围。 

墨西哥 工业品外观设计必须根据所要求的保护来表现，并

且可以通过至少一个表明外观设计独立内容的“使

用示例”复制品来进行补充。不构成所寻求保护内

容的元素被认为与外观设计无关。 

 

新西兰 1953年《外观设计法》第51节。  

巴基斯坦   

秘鲁   

波兰   

葡萄牙 我们的主管局会拒绝“仅为传递信息而提供的图形
图像”，因为它们不符合外观设计的法律定义。

（IPC 第 173 条） 

 

大韩民国 根据《外观设计保护法》第 33 条第(2)款或第 34 条

第(3)款，如外观设计是知名版权作品/商品/外观设

计的一部分，或根据同一法律第 34 条第(2)款，如

内容可能破坏公共秩序或道德，则被排除在外。 

 

摩尔多瓦共和

国 
  

罗马尼亚 《外观设计法》的法律规定。  

新加坡   

斯洛伐克   

瑞典   

瑞士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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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排除保护的理由 受保护图形图像的定义 
比荷卢知识产

权组织 
  

评论意见： 

巴西 

与物品功能无关的内容可能受其他知识产权权利（例如著作权）的约束，且必须由内容持有者授权。

不容许使用文本或词语传递信息的图形图像，必须加以修改，排除词语和文本。 

加拿大 

*在加拿大，外观设计如违背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则不可注册（参见《工业品外观设计法》第 7 款

(e)项）。因此，任何被认为违背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的图像都将被排除在外。见《工业品外观设计局

实务手册》（IDOP）第 13.03.02 节：[……]主管局逐个“审议申请是否‘违背公共道德’，同时考虑

到当时普遍接受的习俗”。 

克罗地亚 

工业品外观设计不得存在于违背公共利益或公认的道德原则的外观设计中。此外，如果外观设计未经

授权使用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第 6 条之三所列任何项目，或未经

授权使用《巴黎公约》上述条款所涵盖项目之外但对克罗地亚共和国具有特别利益的徽章、徽记和徽

标，将不予注册。 

丹麦 

作为我们审查申请的一部分，我们评估外观设计是否违反公共秩序或道德。 

包含信息的图形图像本身并不会被排除在外。如果图像表示独特字体，则可承认其为外观设计。包含

纯文本/信息的图像不表示“外观设计”，因此被排除在注册之外。著作权法可能适用于该文本。 

法国 

立法条款规定了适用于所有外观设计的排除情况，即：第L511-1至L511-8条，第L512-2条和第L512-

4 条。例如，违反公共政策和/或道德的图形界面或图标外观设计不被作为外观设计受到保护。 

哈萨克斯坦 

*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专利法》第 8条第(2)款，以下外观设计不被视为实用新型： 

1) 仅由物品的技术功能决定的外观设计； 

2) 建筑物（小规模建筑形式除外）、工业、水利工程和其他永久性结构； 

3) 由液体、气体、松散或类似材料制成的不稳定形状的物体； 

4) 违背公共利益及人性和道德原则的物品。 

可导致混淆的外观设计包括复制或包含相同或给人造成混淆大体印象的元素的外观设计： 

- 包含国家印章、旗帜及其他国家象征和徽记； 

- 包含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的缩写或全名、其印章、旗帜、象征和徽记； 

- 包含官方检查、担保或化验印记、印章、奖励或其他区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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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有关主管当局批准，在物品外观设计中包含的要素； 

- 如果打算将实用新型用于包装或标记并非来自特定地理区域范围的物品，包含根据国际条约可

能未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注册为商标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作为国际条约缔约方的某个国家

内受到保护，作为可以识别物品来自其领土（在该国某个地理区域范围内生产）并具有特殊质

量、声誉或由其来源决定的其他特征的名称； 

- 如果以非持有人的名义或在未经持有人或持有人授权的人同意将此类外观设计注册为实用新型

的情况下，具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正式名称或人民特别珍视的文化遗产的图像，或全球文化或

自然遗产图像，或文化资产的图像； 

- 截至提交申请之日已知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受到保护的其他人的商标，包括根据哈萨克斯坦的

国际条约对与所述物品相同的货物提供的保护； 

- 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商标、服务商标和商品原产地名称法》确定的其他人的商标，作为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与所述物品相同的货物的普遍驰名商标； 

- 截至提交申请之日，未经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著名人士或其继承人同意的这些著名人士的知名名

称、笔名或其指定的称号、肖像或摹本。 

墨西哥 

墨西哥的惯例允许申请的说明书在外观设计“使用示例”表现方面呈现图表。 

新西兰 

* 与法律或道德相悖以及受保护的图像，例如国家旗帜的图像、国际组织的标志或注册商标。 

葡萄牙 

* 适用于外观设计的例外情况是 IPC 第 197 条中规定的例外情况。 

第 197 条：驳回原因 

1 - 除了第 24 条的规定，外观设计或新型的注册，如果包含以下内容，将会被驳回： 

a) 国家、城市或其他葡萄牙的、或外国的公共或私营机构的符号、纹饰、徽标或勋章，红十字会

或其他类似机构的徽标或名称，《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 6 条之三所列举的任何标志，授权的

除外； 

b) 具有较高象征意义的标志，如宗教符号，授权的除外； 

c) 违反法律、道德、公共政策和公认的原则的表达方式或数字； 

d) （被撤回。） 

e) （被撤回。） 

f) （被撤回。） 

g) （被撤回。） 

2 - 如果外观设计或新型仅由葡萄牙国旗或其中的某些要素构成，也不予注册。 

3 - 如果外观设计或新型除了其他要素，也包含葡萄牙国旗，也会不予注册，因为它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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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误导消费者，以为产品或服务来自官方机构；b) 导致不尊敬葡萄牙国旗或国旗的其他要素。 

4 - 在异议中被援引时，如有下列情况出现，则不予注册： 

a) 外观设计或新型不符合第 176 至 180 条规定的条件； 

b) 违反第 58 或 59 条的规定，必须做某些修改； 

c) 外观设计或新型与在申请日或优先权要求日之后公开的，自在先日期以来受某外观设计或新型

申请或注册保护的现有外观设计或新型冲突； 

d) 在后的外观设计或新型中使用了某个显著的标志，欧盟法律或规范该标志的规定赋予了禁止使

用该标志的权利； 

e) 外观设计或新型未经授权使用了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 

5 - 承认申请人希望从事不正当竞争或者说，不论他的意图如何，都有可能参与，也是外观设计或新

型在遭受异议时不予注册的理由。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07 年 7 月 12 日第 161-XVI 号《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法》 

第 11 条：不受保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 

(4) 工业品外观设计违反公共秩序或公认的道德标准的，则不受保护。 

https://wipolex.wipo.int/en/text/421794 

罗马尼亚 

以下类别的图样不在保护之列： 

- 那些没有中立背景的图样； 

- 以横截面、示意图或标有尺寸的断裂面展示产品，并附上说明文字或图例的技术制图； 

- 无法通过排版方式进行复制的图样； 

- 那些没有完全呈现作为注册申请主题的外观设计的图样。 

瑞典 

我们不确定以下内容的含义： 

□ 仅为装饰目的提供的图形图像（例如：台式机壁纸） 

□ 仅为传递信息而提供的图形图像 

对于不属于外观设计的内容，我们通常建议申请人不要使用外观设计的图示。 

联合王国 

仅排除计算机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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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 

在美国，本质上没有与图形图像有关的例外情况。但是，如果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不符合《美国法

典》第 35 编第 171 条的要求，即如果要求保护的客体不是加工物品的外观设计，申请将会被驳回。 

根据《美国法典》第 35 编第 171 条，单独的一张照片（或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不具有专利性。将法定

外观设计客体与纯粹的图片或装饰本身（即抽象外观设计）区分开来的因素，是外观设计在制品中的

体现。根据《美国法典》第 35 编第 171 条、案例法和美国专商局惯例，外观设计必须显示为适用于或

体现在制品的样子。《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第 1504.01 节。 

问题 28 - 在您的司法辖区内，是否有某些种类的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被排除在外观设计保护

之外？ 

答复方 某些种类的 GUI 外

观设计/图标外观设

计被排除在外观设

计保护之外 

如果是，请具体说明 

巴西 否  

加拿大 否  

中国 是 游戏界面，开关机画面，网页图文，屏幕壁纸等。 

哥伦比亚 是 排版、可构成独特标志的词语、数字、违反道德或公共秩序的元

素、技术计划或涉及技术考虑的所有内容。 

克罗地亚 否  

捷克共和

国 
否  

丹麦   

爱沙尼亚 是 不向以下工业品外观设计提供法律保护： 

1) 仅源于产品的技术功能，但允许在产品的模块化系统或各部件

内进行特定的组装或连接的外观设计； 

2) 与良好做法相悖； 

3) 不稳定； 

4) 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 

5) 组装进产品后在正常使用中不可见的备件或组件。 

《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法》第 9 条 

https://www.riigiteataja.ee/en/eli/521012015002/consolide 

芬兰 否  

法国 是 见问题 27 的答复。 

格鲁吉亚 否  

德国 否  

匈牙利 否  

爱尔兰 是 在外观设计违背公共政策或公认的道德原则时。如果外观设计构

成对版权商标的侵犯，或者包含受保护的国家徽标（第 6 条之

三）或其他受保护元素。 

哈萨克斯

坦 
是  

立陶宛 否  

墨西哥   

新西兰 是 与上文针对图形图像的内容相同。 

巴基斯坦 否  

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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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某些种类的 GUI 外

观设计/图标外观设

计被排除在外观设

计保护之外 

如果是，请具体说明 

波兰 否  

葡萄牙 是 IPC，第 197 条（请在上文确认[见问题 27 下复制的评论意见]）

具体说明了被排除在外观设计保护之外的内容。 

大韩民国 否  

摩尔多瓦

共和国 
是 2007 年 7 月 12 日第 161-XVI 号《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法》第 11

条。不受保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 

(4) 工业品外观设计如违反公共秩序或公认的道德标准，则不受

保护。 

https://wipolex.wipo.int/en/text/421794 

罗马尼亚 是 排除在保护之外的外观设计是： 

- 与定义不符， 

- 违背公共秩序或道德， 

- 仅由技术功能决定。 

新加坡 否  

斯洛伐克 否  

瑞典 否  

瑞士  是 如果 GUI/图标外观设计非法，则将其排除在外。 

联合王国 否  

美利坚合

众国 
否  

比荷卢知

识产权组

织 

否  

评论意见： 

巴西 

同时也是商标的图标无法通过外观设计注册获得保护。 

克罗地亚 

工业品外观设计不得存在于违背公共利益或公认的道德原则的外观设计中。此外，如果外观设计未经

授权使用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第 6 条之三所列任何项目，或未经

授权使用《巴黎公约》上述条款所涵盖项目之外但对克罗地亚共和国具有特别利益的徽章、徽记和徽

标，将不予注册。 

丹麦 

不适用 

哈萨克斯坦 

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专利法》第 8条第 2款，以下外观设计不被视为实用新型： 

1) 仅由物品的技术功能决定的外观设计； 

2) 建筑物（小规模建筑形式除外）、工业、水利工程和其他永久性结构； 

3) 由液体、气体、松散或类似材料制成的不稳定形状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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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违背公共利益及人性和道德原则的物品。 

可导致混淆的外观设计包括复制或包含相同或给人造成混淆大体印象的元素的外观设计： 

- 包含国家印章、旗帜及其他国家象征和徽记； 

- 包含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的缩写或全名、其印章、旗帜、象征和徽记； 

- 包含官方检查、担保或化验印记、印章、奖励或其他区分标志； 

- 经有关主管当局批准，在物品外观设计中包含的要素； 

- 如果打算将实用新型用于包装或标记并非来自特定地理区域范围的物品，包含根据国际条约可

能未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注册为商标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作为国际条约缔约方的某个国家

内受到保护，作为可以识别物品来自其领土（在该国某个地理区域范围内生产）并具有特殊质

量、声誉或由其来源决定的其他特征的名称； 

- 如果以非持有人的名义或在未经持有人或持有人授权的人同意将此类外观设计注册为实用新型

的情况下，具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正式名称或人民特别珍视的文化遗产的图像，或全球文化或

自然遗产图像，或文化资产的图像； 

- 截至提交申请之日已知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受到保护的其他人的商标，包括根据哈萨克斯坦的

国际条约对与所述物品相同的货物提供的保护； 

- 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商标、服务商标和商品原产地名称法》确定的其他人的商标，作为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与所述物品相同的货物的普遍驰名商标； 

- 截至提交申请之日，未经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著名人士或其继承人同意的这些著名人士的知名名

称、笔名或其指定的称号、肖像或摹本。 

秘鲁 

《第 486 号决定》第 116 条规定，为保护道德和公共秩序必须防止在寻求注册的成员国境内进行商业

开发的工业品外观设计不得进行注册。为此，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商业开发不应仅仅因为存在禁止或规

范此类开发的法律或行政规定而被视为违背道德或公共秩序。 

联合王国 

唯一提出反对的时机就是 GUI/图标违背公共政策和道德或者包含受保护的徽标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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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9 - 在您的司法辖区，GUI 外观设计的一部分（即仅是 GUI 外观设计的某些要素）是否可以受

到保护？ 

答复方 GUI 外观设

计的一部分

可受到保护 

如果是，怎样保护？ 如果是，GUI 外观设

计的一部分只在某些

情形下出现时，可以

受到保护吗？ 

巴西 是 申请必须只以实线表示 GUI 外观设计中要

求保护的部分。视情况也可用虚线表示完

整 GUI 外观设计的附加图像。在两个图像

中，GUI 外观设计要求保护的部分都必须

以实线显示。 

是 

加拿大 是  是 
中国 否   

哥伦比亚 否   

克罗地亚 是 通过描绘 GUI 外观设计的确切部分或用弃

权声明和清楚指明产品“……的部分”描

绘 GUI 外观设计。 

是 

捷克共和国 是 图样仅包含 GUI 的一部分或可使用弃权声

明。 

是 

丹麦 是 例如，可根据 CP6 使用视觉弃权声明来保

护 GUI 的其中一部分。 

是 

爱沙尼亚 否   

芬兰 是 仅显示 GUI 的一部分。 是 
法国 是 不提供保护权利要求必须符合趋同计划

6：外观设计图形表示中的趋同。 

是 

格鲁吉亚 是   

德国 是 使用仅显示此部分图样或使用图形弃权声

明。 

是 

匈牙利  如果 GUI 外观设计提及的部分满足《匈牙

利外观设计法》第 1条规定的要求。 

(1)对于任何新的且具有独特性的外观设

计，应给予外观设计保护。 

(2)外观设计系指产品自身或其纹饰特征，

尤其是线条、轮廓、色彩、形状、纹理或

材料构成的产品整体或其组成部分的外

观。 

(3 产品系指任何工业或手工业物品。产品

应尤其包括包装、“装潢”、图形符号、

创作字体以及组装复杂产品的组件。计算

机程序不得视为产品。 

(4)复杂产品系指由多个可以更换的部件组

成的产品，允许拆卸和重新组装。 

是 

爱尔兰 是 明确鉴定且符合注册要求的部分。 否 
哈萨克斯坦 是   

立陶宛 是 如果 GUI 外观设计的其他部分被标记为未

受保护，则可以保护 GUI 外观设计的其中

一部分。 

否 

墨西哥 是 在图中用实线表示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部

分，并用虚线表示不予保护的部分。 

 

新西兰    



SCT/41/2 Prov. 

附件一第 56 页 

 

答复方 GUI 外观设

计的一部分

可受到保护 

如果是，怎样保护？ 如果是，GUI 外观设

计的一部分只在某些

情形下出现时，可以

受到保护吗？ 

巴基斯坦 是  是 
秘鲁    

波兰 是 应使用视觉弃权声明。 是 
葡萄牙 是 申请人可通过模糊或虚线等方式在视觉上

排除 GUI 的某些部分。 

是 

大韩民国 是 要求保护的 GUI 的图样或图标+虚线弃权部

分+虚线物品。 

是 
如果外观设计是变形

的，可取的办法时在

外观设计说明书中说

明特定情况或功能。 
摩尔多瓦共和

国 
是  是 

罗马尼亚 是 根据外观设计定义。  

新加坡 是 寻求保护的部分以实线表示。不要求保护

的部分用断续线或点画线画出，或用阴影

部分显示，而且这些不要求保护的部分应

相应地在表格D3中指出。 

是 

斯洛伐克 是 可使用视觉弃权声明保护 GUI 外观设计的

其中一部分。 

否 

瑞典 是 以图形方式表示的部分，我们认为可以受

到保护。 

是 

瑞士 是 - 通过点线或虚线表示 GUI 或图标外观设

计周围不受保护的物品。 

- 以单独方式表示受保护的 GUI 或图标外

观设计。 

 

联合王国 是 我们允许视觉和口头弃权声明。例如，虚

线可用于表示不寻求保护的区域。 

是 

美利坚合众国 是 如前所述，可在附图中用虚线表示不属于

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但又认为是显示外观

设计相关联环境所必需的结构。这与其他

类型外观设计一样，适用于GUI外观设计。

《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第1503.02节(III)

款。 

是* 

比荷卢知识产

权组织 
是 通过发布其他元素的弃权声明。 是 

评论意见： 

加拿大 

以实线显示的图样的任何部分都将被视为外观设计的一部分。通过书面声明或使用绘图技术（例如点

线或虚线、边界线、对比色调或模糊处理）而弃权的 GUI 的组成部分被视为不构成外观设计的一部分

（见 IDOP 第 8.06.0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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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 

我们的司法辖区明确区分部分和截面。如果要求保护的客体是 GUI 或图标的截面，则不接受注册。外

观设计必须完整呈现。 

格鲁吉亚 

根据格鲁吉亚《外观设计法》第 3 条——作为外观设计，可按照申请人的要求保护整个产品或其部件

的外观。 

哈萨克斯坦 

物品的独立部分公认系指其在物品正常操作过程中可见的单独部分，而且特别是包括应用于物品表面

的一组（套）物品、绘图、图标或标志。 

瑞士 

GUI 外观设计的一部分可像任何其他外观设计一样受到保护，无论其是否仅在某些情况下出现。 

美利坚合众国 

*计算机生成图标可作为外观设计权利要求的客体，包括在查看期间出现外观变化的图像。《专利审查

程序手册》第1504.01节(a)项(IV)款。 

问题 30 - 您所在的司法辖区对非永久性的外观设计提供保护吗？ 

答复方 对非永久性的外观设计

提供保护 
如果是，那么非永久

性的外观设计是被认

为体现在物品中还是

绑定在物品上？ 

如果是，是什么物

品？ 

巴西 是 否  

加拿大 是 是  

中国 是 是 非永久性的外观设计

所依附的物品。 

哥伦比亚 是 是 该物品是介质（设备

的屏幕，全息投影的

墙壁），且是可变的

（例如，自身变形的

三维玩具）。因此，

受保护的是最终结

果，即最终用户使用

的 GUI 或图标。 

克罗地亚 否   

捷克共和国 是 否  

丹麦 是 否  

爱沙尼亚 否   

芬兰 是 否  

法国 是 否  

格鲁吉亚 是 否  

德国 是 否  

匈牙利 是 是 衣服、灯罩、袜类、

图形符号等。 
爱尔兰 否   



SCT/41/2 Prov. 

附件一第 58 页 

 

答复方 对非永久性的外观设计

提供保护 
如果是，那么非永久

性的外观设计是被认

为体现在物品中还是

绑定在物品上？ 

如果是，是什么物

品？ 

哈萨克斯坦 否   

立陶宛 否   

墨西哥 是 是 在注册申请权利要求

书中对产品进行定

义。 

新西兰 是 是 无论外观设计应用于

何种物品，在某些情

况下是可见的。 

巴基斯坦 否   

秘鲁 是 是  

波兰 是 否  

葡萄牙 是 是 必须是允许展示非永

久性的外观设计的物

品。 

大韩民国 是 

举例如下：女性袜类的

外观设计，除非穿在腿

上，否则不明显；充气

物品的外观设计，例如

玩具气球和橡胶气垫，

在未充入压缩空气使其

成形的情况下不明显；

将速度计或无线电设备

控制板投影到汽车挡风

玻璃上。 

是 如同将速度计或无线

电设备控制板投影到

汽车挡风玻璃上的示

例一样，如果可以具

体说明投影（绑定）

的物品或物品的显示

部分，则有资格获得

外观设计保护。 

摩尔多瓦共和国 是 否  

罗马尼亚 是   

新加坡 是 是 该物品将基于外观设

计的功能。例如，如

果外观设计是充气的

玩具气球，则物品名

称为“玩具气球”。 

斯洛伐克 是 是 例如，在灯罩的外观

设计中，物品就是灯

罩。 

瑞典 是 是 这将[由]产品说明决

定。 

瑞士 是 是 例如气球或床垫。 

联合王国 是 否  

美利坚合众国 是 是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是 是  

评论意见： 

巴西 

关于脚注 14 中的例子：喷泉中的水的外观设计或灯罩的外观设计，除非灯被点亮，否则不明显，不受

现行立法的保护，因为外观设计注册保护的对象必须是工业制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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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只要将非永久性的外观设计应用于成品，就会受到保护。非永久性元素将被视为表现在用物品的

特征。 

中国 

受保护的非永久性外观设计应当有固定状态，能够在申请书中加以图示。 

丹麦 

非永久性的外观设计本身并未被排除在外，但外观设计的注册取决于产品的可复制表现形式。外观设

计的表现形式决定了外观设计，而注册仅涵盖了注册中出现的外观设计。 

格鲁吉亚 

根据格鲁吉亚《外观设计法》第3条，如果可通过产品的线条、轮廓、色彩、形状、纹理和/或材料或

装饰来表现整个产品或其部分的外观，则可以保护外观设计。不需要以外观设计和物品之间的联系作

为注册的先决条件。 

匈牙利 

这不适用于 GUI，因为 GUI 可在不与物品绑定的情况下受到保护。 

罗马尼亚 

可当快照处理。 

瑞典 

一种产品可以换位显示。 

联合王国 

我们会保护以交替架构显示的单一外观设计，例如，通过设定顺序随机改变颜色的灯。 

美利坚合众国 

非永久性的外观设计可被认为体现在物品中或绑定在物品上。 

“我们认为，外观设计的存在依赖于其自然以外的东西不是坚持认为它不是‘制品’外观设计的理

由”。见关于Hruby，373 F.2d 997，1001，153 USPQ 61，66（CCPA 1967）（喷泉式饮水器的外观设

计制品的专利性外观设计）。计算机生成的图标本身依赖中央处理单元和计算机程序而存在，并不是

认为该外观设计不适用于制品的理由。《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第1504.01(a)(I)节。 

问题 31(I) - 您所在的司法辖区要求在外观设计申请中注明类别吗？ 

答复方 在外观设计申

请中要求注明

类别 

如果是，贵局适用哪种分类

体系？ 
如果是，分类由 

 

洛迦诺分类 国内分类 申请人注明 主管局分配 

巴西 是 是  是 是 
加拿大 否     

中国 是 是   是 
哥伦比亚 是 是  是 是 
克罗地亚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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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在外观设计申

请中要求注明

类别 

如果是，贵局适用哪种分类

体系？ 
如果是，分类由 

 

洛迦诺分类 国内分类 申请人注明 主管局分配 

捷克共和国 是 是   是 
丹麦 是 是  是  

爱沙尼亚 是 是  是  

芬兰 是 是  是 是 
法国 是 是   是 
格鲁吉亚 是 是  是 是 
德国 是 是  是 是 
匈牙利 否     

爱尔兰 是 是  是  

哈萨克斯坦 是 是  是 是 
立陶宛 是 是  是  

墨西哥 否     

新西兰 是 是   是 
巴基斯坦 是  是 是  

秘鲁 否 是   是 
波兰 否     

葡萄牙 是 是  是 是 
大韩民国 是 是  是  

摩尔多瓦共和国 是 是  是  

罗马尼亚 是 是 
以及 EUIPO 趋

同计划框架内

推出的外观设

计类别。 

  是 

新加坡 是  是 是  

斯洛伐克 是 是   是 
瑞典 是 是  是  

瑞士 否     

联合王国 否 是   是 
美利坚合众国 是 是 是  是 
比荷卢知识产权

组织 
是 是   是 

问题 31(II) - 如果类别由主管局分配，申请人可以对分类提出质疑或上诉吗？- 对于 GUI 外观设计/

图标外观设计有无例外？ 

答复方 申请人可对分类提出质疑

或上诉 

对于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有

例外 

巴西 是 否 
加拿大 否 否 
中国 是 是 
哥伦比亚 是 否 
克罗地亚 是 否 
捷克共和国 是 否 
丹麦 是 否 
爱沙尼亚  否 
芬兰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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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申请人可对分类提出质疑

或上诉 

对于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有

例外 

法国 是 否 
格鲁吉亚 否 否 
德国 是 否 
匈牙利 是 否 
爱尔兰  否 
哈萨克斯坦 是 否 
立陶宛 是 否 
墨西哥 是 否 
新西兰 否*  

巴基斯坦  否 
秘鲁 是 否 
波兰 否 否 
葡萄牙 是 否 
大韩民国  否 
摩尔多瓦共和国 是 否 
罗马尼亚 是 否 
新加坡  否 
斯洛伐克 否 否 
瑞典  否 
瑞士 是 否 
联合王国 是 否 
美利坚合众国 否 否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是 否 

评论意见： 

巴西 

类别由用户注明，但可由主管局更改或补充。 

加拿大 

申请人可提供他们认为正确的分类信息，但由主管局最终确定相关分类。 

中国 

给予 GUI 两个分类号，一个 14.04，一个物品的分类号。 

哥伦比亚 

申请书中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注明类别。但是，外观设计标题使主管局能够对其进行分类。如果主管局

认为分类与请求的分类不符，可更改类别，并解释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就 GUI 或图标来说，除非申

请人希望使用诸如 14、24 或 26 等类别，否则所有 GUI 或图标均应视为属于第 32 类。 

丹麦 

申请人注明类别，但如果我们有不同意见，我们会要求申请人更改分类，并且我们会建议另一个类别。

如果申请人拒绝更改分类，我们会驳回申请人提出的类别，申请人可对我们的决定提出上诉。 

格鲁吉亚 

外观设计的法律保护范围由其外观决定，分类类别不会对保护范围产生影响，类别引证仅供行政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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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但如果他们认为所分配的类别不合适，他们可发表意见。 

波兰 

主管局在注册前指定洛迦诺分类。 

罗马尼亚 

在这个问题上，主管局和申请人之间可以通信。 

瑞典 

申请人必须在申请中说明洛迦诺分类。然而，如果申请人未注明类别或类别看起来是错误的，审查员

将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就能够做出答复/更改。 

联合王国 

如果申请人愿意，可对分类提出建议。如果他们不同意主管局指定的分类，他们可通知我们，但最终

决定由我们做出。 

美利坚合众国 

主管局指定国内分类，以便促进有效获取已获得专利的工业品外观设计。 

1997年5月6日之后颁发的美国外观设计专利除了美国分类外，还指定了《洛迦诺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

分类》。提供双重分类旨在增进在基于洛迦诺国际分类系统的外国检索文件中对美国外观设计专利的

获取，该系统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管理。 

https://www.uspto.gov/patent/laws-and-regulations/examination-policy/seven-

classification-design-patents#Locarno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esigns 

问题 32 - 如果 GUI 用在某个物品上，那么考虑到视觉特征的权重，如何在下列情形中对 GUI 进行

审查？ 

答复方 GUI 相同或相似，但用

于现有技术库中的不同

物品 

物品相同，但在现有技

术库中以活动/静止状

态显示，相较于在申请

中以活动/静止的状态

显示 

现有技术库中的物品和

GUI 与所提供的显示

GUI 不同阶段的一个或

多个（但不是全部）图

样相同或相似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是 是 是 
哥伦比亚 是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是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格鲁吉亚  是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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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GUI 相同或相似，但用

于现有技术库中的不同

物品 

物品相同，但在现有技

术库中以活动/静止状

态显示，相较于在申请

中以活动/静止的状态

显示 

现有技术库中的物品和

GUI 与所提供的显示

GUI 不同阶段的一个或

多个（但不是全部）图

样相同或相似 

匈牙利 是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墨西哥 是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是 
秘鲁    

波兰 是  是 
葡萄牙 是   

大韩民国   是 
摩尔多瓦共和国 是   

罗马尼亚    

新加坡 是   

斯洛伐克   是 
瑞典    

瑞士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评论意见： 

巴西 

在上述所有情况下，审查仅取决于处于活动状态的 GUI 的外观，不包括应用它的物品的视觉特征或其

静止状态。 

加拿大 

1) 如果 GUI 相同或相似，但应用于并不类似的不同物品，则该外观设计可予以注册。 

2) 如果是相同物品或与现有技术类似，则无论是处于活动还是静止状态，主管局都将审查图样所

示内容。如果外观设计本质上不同，那么它是可予以注册的。 

3) 如果GUI外观设计与现有技术中的一个或多个（但不是全部）图样相同或类似，主管局将决定我

们能看到的是否与现有技术“基本”相似。如果是基本相似，则该外观设计不可注册。 

中国 

审查中需考虑： 

1. 体现 GUI 的物品是否为相同或相近种类； 

2. GUI 是否相同或相似； 

3. 整体观察，综合判断。 

克罗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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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局的注册程序不进行审查。 

丹麦 

我们的主管局不会检索现有权利。 

爱沙尼亚 

在爱沙尼亚，主管局仅掌管申请的形式请求；不会进行实质审查。 

德国 

不适用。 

爱尔兰 

在外观设计申请审查期间，爱尔兰主管局不会检索现有技术。 

立陶宛 

审查员不会进行有关新颖性和个性的审查。这是由上诉司处理的上诉问题。 

墨西哥 

外观设计是相对于现有技术进行评估的，因为即使在不同产品的情况下，也可就缺乏新颖性提出异议。 

葡萄牙 

当申请仅涉及 GUI 时，其保护范围比申请在物品中显示 GUI 的情况更广。 

大韩民国 

审查动态屏幕外观设计与静态屏幕外观设计之间的相似性：如果整体美感在动态屏幕外观设计的静态

外观方面占主导，而没有动画的特殊性，则两种外观设计相似。如果动画具有特殊性，则两种外观设

计不相似。 

罗马尼亚 

由于注册与物品没有关联，因此只审查其他类型的外观设计。如果在提交注册申请之前没有向公众提

供完全相同的外观设计，或如果在优先权日之前对优先权提出要求，则应认为外观设计是新的。如果

外观设计的属性特征仅在非实质性细节上有所不同，则应视为是完全相同的外观设计。 

瑞典 

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瑞士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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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 

不适用。 

美利坚合众国 

所有美国的外观设计专利都以相同的方式受到审查，以满足新颖性和非显而易见性的要求，不管外观

设计与 GUI 类型外观设计还是其他类型外观设计相关。见《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第 1504.02 节和第

1504.03 节。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不适用。 

问题 33 - 贵国立法是否允许 GUI 以活动状态得到考虑？ 

答复方 GUI 可以活动状态得到考虑 如果否，主管局的做法是以活

动状态考虑 GUI 吗？ 

巴西 是  

加拿大 是 否 
中国 是  

哥伦比亚 是  

克罗地亚 是  

捷克共和国 是  

丹麦 是  

爱沙尼亚   

芬兰 否 否 
法国 否 否 
格鲁吉亚 是  

德国 是  

匈牙利 是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否 否 
立陶宛 否 否 
墨西哥 否 否 
新西兰   

巴基斯坦 否 否 
秘鲁   

波兰 是  

葡萄牙 是  

大韩民国 否 否 
摩尔多瓦共和国 否 否 
罗马尼亚 否 是 
新加坡 是  

斯洛伐克 是  

瑞典 否 否 
瑞士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不适用 不适用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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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意见： 

爱沙尼亚 

不适用。 

爱尔兰 

爱尔兰外观设计立法中未提及 GUI。 

葡萄牙 

我们的立法未具体说明这个问题。申请人应提交活动状态和静止状态的 GUI，以确保更广泛的保护。 

罗马尼亚 

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的规定。 

瑞士 

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清楚。由申请人提交活动或静止状态的外观设计。 

联合王国 

如果问题涉及外观设计事件的顺序，只要从头到尾清楚地显示完整的序列，我们会考虑。我们不会保

护任何形式的计算机软件。 

问题 34 - 您所在的司法辖区对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的侵权标准与其他类型的外观设计相同吗？ 

答复方 与其他类型的外观设计的侵权

标准相同 
如果否，有何差异？ 

巴西 是  

加拿大 是  

中国 是  

哥伦比亚 是  

克罗地亚 是  

捷克共和国 是  

丹麦 是  

爱沙尼亚 是  

芬兰 是  

法国   

格鲁吉亚 是  

德国 是  

匈牙利 是  

爱尔兰 是  

哈萨克斯坦 是  

立陶宛 是  

墨西哥 是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是  

秘鲁 是  

波兰 是  

葡萄牙 是  

大韩民国 是  



SCT/41/2 Prov. 

附件一第 67 页 

 

答复方 与其他类型的外观设计的侵权

标准相同 
如果否，有何差异？ 

摩尔多瓦共和国 是  

罗马尼亚 是  

新加坡 是  

斯洛伐克 是  

瑞典 是  

瑞士   

联合王国 是  

美利坚合众国 是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评论意见： 

爱尔兰 

同等对待所有外观设计类型。 

瑞士 

不适用，因为联邦知识产权局不是审查局。 

联合王国 

是，但最终这将由法院决定。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大概是。我们不了解任何判例法。 

问题 35 - 在您的司法辖区，下列哪种行为构成外观设计侵权？ 

答复方 创
作

用
来
显

示
受
保

护
GUI

的
软

件
 

复
制

用
来
显

示
受
保

护
GUI

的
软

件
 

转
让

用
来
显

示
受
保

护
GUI

的
软

件
 

上
传

用
来
显

示
受
保

护
GUI

的
软

件
 

安
装

受
保
护

的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
 如

果
是

这
样
，

在
什
么

情
形

下
？

使
用

受
保
护

的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
 如

果
是

这
样
，

在
什
么

情
形

下
？

将
受

保
护
的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置

于
实
体

物
品

上
，
或

者
将
实

体
物
品

置
于

受
保
护

的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上
 –

 

如
果

是
这
样

，
在
什

么
情
形

巴西      是 是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是 是 
克罗地亚     是 是 是 
捷克共和国      是 是 
丹麦        

爱沙尼亚 是 是 是 是    

芬兰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法国        

格鲁吉亚     是 是 是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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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创
作

用
来

显
示
受

保
护

GUI

的
软

件
 

复
制

用
来

显
示
受

保
护

GUI

的
软

件
 

转
让

用
来

显
示
受

保
护

GUI

的
软

件
 

上
传

用
来

显
示
受

保
护

GUI

的
软

件
 

安
装

受
保

护
的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

 如

果
是

这
样

，
在
什

么
情
形

下
？

使
用

受
保

护
的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

 如

果
是

这
样

，
在
什

么
情
形

下
？

将
受

保
护

的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置
于
实

体

物
品

上
，

或
者
将

实
体
物

品

置
于

受
保

护
的

GUI
外
观

设

计
或

图
标

外
观
设

计
上
 –

 

如
果

是
这

样
，
在

什
么
情

形

匈牙利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是 是 是 
墨西哥  是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是 
秘鲁        

波兰      是 是 
葡萄牙      是 是 
大韩民国        

摩尔多瓦共和

国 
     是 是 

罗马尼亚        

新加坡      是  

斯洛伐克      是*  

瑞典      是 是 
瑞士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比荷卢知识产

权组织 
       

评论意见： 

巴西 

在两种情况下（使用受保护 GUI/图标外观设计以及在实体环境放置受保护 GUI/图标外观设计，反之亦

然），侵权标准是此类活动具有商业目的。《巴西工业产权法》第 42 条规定：“第 42 条：专利权赋

予其所有人阻止第三方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出于以下目的生产、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的权

利：I – 受专利保护的产品；（……）”。 

加拿大 

外观设计保护允许外观设计所有者制造、出于贸易或商业目的进口、或出售、出租、或要约或展示出

售或出租任何外观设计注册涉及的，且应用该外观设计或与之大致相同的外观设计的物品（即，你不

能制作或销售带有受保护 GUI 等的显示屏）。 

中国 

外观设计侵权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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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现 GUI 的物品属于相同、相似种类； 

2. GUI 相同、相近似； 

3. 整体观察，综合判断。 

哥伦比亚 

GUI 或图标本身就是图形外观设计。因此，在另一个物品或环境中使用受保护的外观设计必须被认为

是侵权，三维外观设计采用已注册工业品外观设计也是这种情况。 

克罗地亚 

如果在未经所有人同意/批准/约定/许可的情况下安装/使用/放置。 

丹麦 

不适用。 

芬兰 

只用于个人用途或用于教育或研究目的，不是侵权。 

德国 

必须首先依照民法追究对外观设计权利的侵犯。已注册外观设计持有人可在地区法院起诉外观设计侵

权行为。 

匈牙利 

根据《匈牙利外观设计法》第 22 条，凡外观设计申请或外观设计保护的主题非法地取自另一人的外观

设计，受害方或其所有权继承人可要求声明他有权获得全部或部分外观设计保护，并可根据民事责任

规则索求赔偿损失。 

根据第 23 条第(1)款，任何非法利用受保护外观设计的个人都侵犯了外观设计保护。 

爱尔兰 

不可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是由法院决定什么行为可能构成对外观设计的侵犯，而且要具体案

件具体判决。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专利法》第 15 条 

任何违反《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专利法》使用受保护工业产权的人都被视为侵犯了专利持有人的专有权

（侵犯专利权）。 

未经授权制造、应用、进口、储存、许诺销售、出售和其他让使用受保护工业产权创造的产品进入公

共流通领域的行为，以及应用受保护的方法或让直接使用受保护方法制造的产品进入公共流通领域的

行为，都被认定为侵犯了专利持有人的专有权（侵犯专利权）。在缺乏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认为新产

品是通过受保护方法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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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 

如果受保护外观设计仅用于个人目的，则不视为是侵犯外观设计权利的行为。如果受保护外观设计被

第三方用于商业目的，则可能构成对外观设计权利的侵犯。 

巴基斯坦 

现在确定侵权诉讼还为时过早，主管局还在等待这方面判例法的确立。 

葡萄牙 

在我们司法辖区内，关于侵犯已注册外观设计的条款规定如下： 

第 322 条 侵犯外观设计或新型的专有权 

以下未经相应权利持有人同意的行为，可判处三年以下监禁或三百六十天以下的罚款： 

a) 复制或模仿已注册外观设计或新型的全部或部分特色部分； 

b) 利用属于他人的已注册外观设计或新型； 

c) 进口或分销通过前述各项所述的任何方法获得的外观设计或新型。 

大韩民国 

从事生产、转让、租赁、出口或进口仅用于生产已嵌入屏幕外观设计的产品，与已注册外观设计或任

何类似外观设计有关的任何产品的行为，或许诺销售或租赁此类物品的行为，均视为侵犯相关外观设

计权利或独占性许可。使用受保护 GUI 或将受保护 GUI 放置于实体物品上，如该物品与已注册 GUI 的

物品广泛相似，则构成侵权。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外观设计法》第 30 条规定了外观设计持有人的专有权——“在外观设计注册有效期内，持

有人拥有使用外观设计并阻止任何第三方未经其同意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专有权。权利持有人有权禁止

第三方在未经其许可的情况下实施以下行为：复制、制造、营销或许诺销售、投放市场、进口、出口

或使用带有或应用外观设计的产品或为上述目的存放此类产品。” 

司法专家可在侵权审判中确定构成侵犯任何类型外观设计的行为。 

新加坡 

计算机程序（即“软件”）在新加坡不可注册（《注册外观设计法》第7条第(1)款）。因此，软件本

身不能构成外观设计保护的客体，反过来，也不会引起任何侵权行为。如果符合《注册外观设计法》

第30节第(1)和(2)款规定的情况，使用受保护GUI或图标外观设计可能会侵权。 

根据《注册外观设计法》注册外观设计将赋予注册持有人以下专有权： 

(a) 在新加坡制造，或向新加坡进口，用于出售或租用，或用于贸易或商业用途—— 

(i) 外观设计注册涉及的，且已应用该外观设计或与之无大不同的外观设计的任何物品； 

(ii) 用于投射非实体产品（外观设计注册涉及的，且已应用该外观设计或与之无大不同的外观

设计的非实体产品）的任何装置； 

(b) 在新加坡出售、出租，或提供或展示用于出售或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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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外观设计注册涉及的，且已应用该外观设计或与之无大不同的外观设计的任何物品或非实

体产品； 

(ii) 任何用于投射第(i)目所述非实体产品的设备。 

未经注册所有人同意且在注册生效期内，任何人有以下行为则构成对注册外观设计的权利的侵犯： 

(a) 实施根据第(1)分节应为注册所有人专有权的事； 

(b) 制作任何东西，使第(1)分节所述任何物品能够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制作； 

(c) 做任何与工具包有关的，如果涉及该组装物品就可构成侵犯外观设计权利的事； 

(d) 如组装物品是第(1)分节所述物品，制作任何东西使工具包能够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制作或组装。 

鉴于上述情况，放置受保护GUI或图标外观设计（或反之亦然）通常不会构成侵权，因为保护仅限于

GUI或图标外观设计注册涉及的物品或非实体产品。以脚注18中的实例为例，如果将电子设备已注册

GUI/图标外观设计应用于家具，则不会构成侵权（因为这不是该外观设计注册涉及的物品）。 

斯洛伐克 

*在电子设备中使用 GUI 或图标。 

瑞典 

同样的侵权规则适用于所有外观设计。 

瑞士 

不适用。 

联合王国 

由法院决定。 

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法典》第35编第28章阐述了美国关于专利侵权包括美国外观设计专利的法律。 

特别是，《美国法典》第 35 编第 271 条规定，“除本编另有规定外，任何人未经许可在美国境内制造、

使用、许诺出售或出售任何专利发明或在专利期限内向美国进口任何专利发明，则侵犯专利权”。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作为非审查局，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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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6 - 在您的司法辖区，单件外观设计注册是否既可以包括在实地环境中使用外观设计，又可以

包括在虚拟或计算机环境中使用外观设计？ 

答复方 注册既包括在实地环境中

使用外观设计，又包括在

虚拟或计算机环境中使用

外观设计 

评论意见 

巴西 是  

加拿大 否 在加拿大，“一项申请必须限于应用

于单件成品的一项外观设计……”换

句话说，单件外观设计仅包含在实地

环境中使用外观设计。 

中国 否  

哥伦比亚 是 如果 GUI 或图标是从将用于计算机或

移动设备屏幕的外观设计处复制过来

的，则应认为，作为图形外观设计，

它可被复制、复印或用于广告打印输

出等实体环境。 

克罗地亚 是  

捷克共和国 是  

丹麦 是 如果外观设计的外观相同，外观设计

注册可包括在两种环境中的使用。如

果外观设计的总体印象不同，则注册

不包括在两种环境中使用外观设计。 

爱沙尼亚 是  

芬兰 是  

法国   

格鲁吉亚 是  

德国   

匈牙利 是  

爱尔兰 是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墨西哥 否  

新西兰 否   

巴基斯坦 是  

秘鲁   

波兰 是  

葡萄牙 是  

大韩民国 否  

摩尔多瓦共和国 是  

罗马尼亚 是  

新加坡 是 是，不过根据新加坡法律，“虚拟或

计算机环境”中的保护仅限于适用于

非实体产品的外观设计。《外观设计

注册法》第2节第1分节将非实体产品

定义为“任何没有实体形式的物品，
是通过将外观设计投射到表面或介质
（包括空气）中产生的，具有内在实
用功能，不仅仅是描述事物的外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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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注册既包括在实地环境中

使用外观设计，又包括在

虚拟或计算机环境中使用

外观设计 

评论意见 

传递信息”。以键盘的外观设计为

例，可为该外观设计提出单件申请以

包括一件物品（即实体键盘），以及

包括非实体产品（即投射到表面或介

质中的虚拟键盘）。无论该外观设计

是应用于实体物品还是非实体产品，

都将使用相同的分类（即用于键

盘）。 
斯洛伐克 是  

瑞典 是  

瑞士 否  

联合王国  这将取决于外观设计在实地环境中是

与在计算机环境中完全相同，还是仅

在非实质性差异上不同。 
美利坚合众国 是 可能是的。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否  

评论意见： 

立陶宛 

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 

新西兰 

会要求对适用于不同物品的外观设计进行多次注册。 

问题 37 - 在您的司法辖区，取决于使用外观设计的具体虚拟/电子环境，在侵权标准方面是否有什么

区别？ 

答复方 取决于具体虚拟/电子

环境，在侵权标准方面

存在的区别 

如果是，这些环境是怎

样描绘的？ 

 

如果是，单件外

观设计注册是否

可以在这些不同

环境的每种环境

下对外观设计进

行保护？ 

巴西 否   

加拿大 否   

中国 否   

哥伦比亚 否  是 
克罗地亚 否   

捷克共和国 否   

丹麦 否   

爱沙尼亚 否   

芬兰 否   

法国    

格鲁吉亚 否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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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取决于具体虚拟/电子

环境，在侵权标准方面

存在的区别 

如果是，这些环境是怎

样描绘的？ 

 

如果是，单件外

观设计注册是否

可以在这些不同

环境的每种环境

下对外观设计进

行保护？ 

匈牙利 否   

爱尔兰 否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墨西哥 否   

新西兰 否   

巴基斯坦 否   

秘鲁    

波兰 否   

葡萄牙 否   

大韩民国 否   

摩尔多瓦共和国 否   

罗马尼亚 否   

新加坡 否   

斯洛伐克 否   

瑞典 否   

瑞士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否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否   

评论意见： 

立陶宛 

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 

瑞士 

不适用，因为联邦知识产权局不是审查局。 

问题 38(I) - 贵局以什么格式提供优先权要求文件？ 

答复方 纸件

格式 
电子格式 两种格式

均可 
可以对文件进行

证明吗？ 
如果是，怎样对文件进行证

明？ 
巴西   是 是 主管局提供正式文件，也可应

持有人要求提供文件经认证的

副本。由于极少数国家接受电

子格式的优先权文件，因此主

管局目前不提供这种格式的优

先权要求文件。 

加拿大 是   是  

中国   是 是 1.加盖审查局章； 

2.DAS 交换。 

哥伦比亚   是 是  

克罗地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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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纸件

格式 
电子格式 两种格式

均可 
可以对文件进行

证明吗？ 
如果是，怎样对文件进行证

明？ 
捷克共和国 是   是 优先权文件打印在特殊纸张

上，签字并加盖公章。 

丹麦 是   是 这些文件由主管局的职员签

署。 

爱沙尼亚   是 否  

芬兰 是   是 可对文件签字并加盖印章。 

法国 是   否  

格鲁吉亚 是   是  

德国 是   是  

匈牙利   是 是 使用匈牙利知识产权局先进的

电子签名或电子印章对电子文

件进行证明。 

爱尔兰 是   是 管理人员签名并盖章。 

哈萨克斯坦 是   是 提供经核证的申请副本。 

立陶宛 是   是 优先权文件副本上有官员签字

和部门印章。 

墨西哥 是   是 通过包含法律协议段落和证明

者签名的文件。 

新西兰   是 是 在线项目管理机构自动认证。 

巴基斯坦 是   是  

秘鲁 是   是  

波兰 是   是  

葡萄牙   是 是 通过主管局数字签名或公章/

印章。 

大韩民国   是 是 提供真实副本，说明发放编

号、申请号、申请日期和申请

人。 

摩尔多瓦共和

国 
是   是 应用主管局负责人的签名和主

管局印章证明优先权文件。 

罗马尼亚 是   是 优先权文件将以原件发放，并

签字和盖章。 

新加坡   是 是  

斯洛伐克 是   是 优先权要求文件由斯洛伐克共

和国工业产权局加盖印章证

明。 

瑞典   是 否  

瑞士 是   是 由联邦知识产权局和联邦总理

办公厅进行证明。 
联合王国 是   是  

美利坚合众国   是 是 美国专商局提供的记录可由专

利商标复制实施处证明为真实

副本。经核证副本通过美国专

商局封条和印章进行认证，并

附有授权认证官员的签名。 
比荷卢知识产

权组织 
  是 是 可获得纸件经核证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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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8(II)  - 对涉及动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要求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答复方 对涉及动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

要求有特别之处 
请具体说明 

巴西 无  

加拿大 无  

中国 无  

哥伦比亚   

克罗地亚 无  

捷克共和国  我们不注册动态工业品外观设

计。 
丹麦 无  

爱沙尼亚 无  

芬兰 无  

法国 无  

格鲁吉亚 无  

德国 无  

匈牙利 无  

爱尔兰 无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无  

墨西哥 无  

新西兰   

巴基斯坦 有 对于要求优先权事宜，优先权

文件应由首次受理局专员进行

证明。 
秘鲁 无  

波兰 无  

葡萄牙 无  

大韩民国 无  

摩尔多瓦共和国 无  

罗马尼亚 无  

新加坡 无  

斯洛伐克 无  

瑞典 无  

瑞士   

联合王国 无  

美利坚合众国 无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无  

评论意见： 

加拿大 

客户可向加拿大知识产权局客户服务中心提交要求获得证明文件的申请并支付相应费用。关于如何索

取副本（经证明和未经证明）的更多详情，请访问加拿大知识产权局客户服务中心。 

哥伦比亚 

本司法辖区尚未规定接受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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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 

作为一般规则，我们使用纸件格式，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应申请人要求也使用电子格式。 

格鲁吉亚 

优先权要求文件必须经负责人签名认证。 

罗马尼亚 

我们的主管局还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扫描后的原始文件，但现在情况不是这样。 

瑞士 

不适用。 

联合王国 

仅以纸件格式提供优先权文件，并带有封条和印章。 

问题 39(I) - 贵局接受什么格式的优先权要求文件？ 

答复方 纸件格式 
 

电子格式 两种格式均

可 
贵局要求对优先权文件进行

证明吗？ 
巴西   是 否 
加拿大   是 否 
中国   是 是 
哥伦比亚   是 是 
克罗地亚   是 是 
捷克共和国   是 否 
丹麦   是 否 
爱沙尼亚   是 是 
芬兰 是   否 
法国   是 是 
格鲁吉亚   是 是 
德国 是   否 
匈牙利   是 是 
爱尔兰   是 否 
哈萨克斯坦 是   是 
立陶宛 是   是 
墨西哥   是 是 
新西兰  是  是 
巴基斯坦 是   是 
秘鲁 是   是 
波兰 是   是 
葡萄牙   是 否 
大韩民国   是 是 
摩尔多瓦共和国 是 是  是 
罗马尼亚 是   是 

优先权文件将以原件发放，

并签字和盖章。 
新加坡   是 是 
斯洛伐克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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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方 纸件格式 
 

电子格式 两种格式均

可 
贵局要求对优先权文件进行

证明吗？ 
瑞典   是 否 
瑞士 是 是 是 否 
联合王国   是 否 
美利坚合众国   是* 是 
BOIP   是 否 

问题 39(II) - 对涉及动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要求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答复方 对涉及动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

要求有特别之处 
如果是，请具体说明 

巴西 否  

加拿大 否  

中国 是 现有申请文件必须注明物品载

体。 
哥伦比亚   

克罗地亚 否  

捷克共和国  我们不注册动态工业品外观设

计。 
丹麦 否  

爱沙尼亚 否  

芬兰 否  

法国 否  

格鲁吉亚 否  

德国 否  

匈牙利 否  

爱尔兰 否  

哈萨克斯坦   

立陶宛 否  

墨西哥 否  

新西兰   

巴基斯坦 否  

秘鲁 否  

波兰 否  

葡萄牙 否  

大韩民国 否  

摩尔多瓦共和国 否  

罗马尼亚 否  

新加坡 否  

斯洛伐克 否  

瑞典 否  

瑞士   

联合王国 否  

美利坚合众国 否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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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意见： 

加拿大 

如果新颖性评估必须审查优先权要求，可能需要经证明的优先权文件。 

哥伦比亚 

本司法辖区尚未规定接受动画。 

丹麦 

我们可以要求根据丹麦立法对文件进行认证，但我们通常不这样做。 

爱沙尼亚 

主管局需要原始文件。 

格鲁吉亚 

如果优先权文件包含识别码（ID 码），使我们主管局能够通过首次受理局网站核实文件的真实性，我

们接受电子格式的优先权文件。 

爱尔兰 

只有在对要求的优先权的法律地位有疑问时，才会要求对优先权文件进行证明。 

葡萄牙 

第 13 条。优先权的证明 

1 - 国家工业产权局可要求任何援引优先权的人，在指示发出两个月内提交首次申请的经证明副本、

提交日期证明，以及如有必要，提交葡萄牙语的译本。 

瑞士 

不适用。 

美利坚合众国 

*如果通过某些指定机制，美国专商局接受纸件格式和电子格式。当美国专商局根据优先权文件交换计

划检索时，可接受电子格式。美国专商局在可能的情况下，将通过产权组织DAS交换对美国外观设计申

请中要求优先权的外国申请进行电子检索。 

https://www.uspto.gov/patents-getting-started/international-protection/electronic-

priority-document-exchange-pdx 

 

[后接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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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 

经 SCT 第四十届会议审议 

1. 在 2018年 11月 12日至 16日于日内瓦举行的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

（SCT）第四十届会议上，SCT 审议了文件 SCT/40/2，题为“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

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草案”，以及问卷草案的修订稿（文件 SCT/40/2 Rev.）。SCT 要求秘书

处“向 SCT成员和具有观察员地位的政府间知识产权组织分发文件SCT/40/2 Rev.中所载的问卷，2019

年 1 月 31 日前回复；并将所有回复汇总为一份文件，供 SCT 在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审议，但谅解是，由

于编拟文件的时间有限，SCT同意该文件不晚于2019年 3月 8日提供”（文件SCT/40/9，第11段）。 

2. 本“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主要旨在收集以下

方面的信息：(1)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与物品或产品之间的联系

要求，(2)各局接受的动态外观设计表现法。 

3. 为便于秘书处汇总 SCT 成员和前述组织的答复，编拟所要求的文件，请将填好的问卷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前用电子邮件发至以下地址：sct.forum@wipo.int；也可邮寄至：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34，chemin des Colombettes， 1211 Geneva 20， Switzerland

（瑞士）；或传真至：+41 22 338 8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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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与 

物品或产品之间的联系要求的问题
1
 

 

1. 您所在的司法辖区对以下内容提供保护吗？ 

 

图形用户界面（GUI）外观设计  ☐ 是  ☐ 否 

 

图标外观设计  ☐ 是  ☐ 否 

 

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  ☐ 是  ☐ 否 

 

 

备注（如有）： 

 

 

 

 

 

 

2. 您所在的司法辖区是否要求把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的联系
2
作为注册的

先决条件？ 

 

☐ 是  ☐ 否 

 

如果否，请回答第 13 题及之后的问题。 

 

备注（如有）： 

 

 

 

 

 

 

(a) 要求有联系 

 

3. 您所在的司法辖区要求与物品之间有联系的是哪类外观设计？ 

 

☐ 计算机生成的动态外观设计 

☐ GUI 外观设计 

☐ 图标外观设计 

☐ 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 

☐ 其他–请具体说明 

 

备注（如有）： 

 

 

                                                 
1 为使行文简洁，本调查问卷中将仅使用“物品”一词，谅解是该词在适用时亦指“产品”。 
2  在本调查问卷中，“联系”一词系指 GUI 外观设计或图标外观设计应当与一个物品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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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所在的司法辖区为何要求有此种联系？

3
 

 

☐ 便于审查局进行检索 

☐ 便于用户进行“自由使用权”（FTO）检索 

☐ 便于申请人进行检索 

☐ 限制外观设计权的范围 

☐ 其他–请具体说明 

 

备注（如有）： 

 

 

 

 

 

 

5. 在您的司法辖区，GUI 外观设计： 

 

a）必须体现在实体物品中方可受到保护 

 

☐ 是  ☐ 否 

 

b）可以用在虚拟物品上？ 

 

☐ 是  ☐ 否 

 

备注（如有）： 

 

 

 

 

 

 

6. 在您的司法辖区，对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进行展示的物品，其功用
4
是否有助于评

估此种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的联系？ 

 

☐ 是  ☐ 否 

 

如果是，发挥何种作用？ 

备注（如有）： 

 

 

 

 

 

 

  

                                                 
3
  见智利、国际商标协会（第 1–3页）、知识产权权利人协会（第 4页）和日本商标协会的来文。 
4
  在本调查问卷中，“功用”一词系指物品发挥作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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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辖区要求 GUI、图标、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和物品之间有联系，

但此种联系未在外观设计申请中提供，那么在审查过程中是否还可以提供？ 

 

☐ 是  ☐ 否 

 

如果是，谁有权来提供此种联系？ 

 

☐申请人 

☐主管局 

备注（如有）： 

 

 

 

 

 

 

8.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辖区要求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和物品之间有联系，在申请中可

以/必须怎样来表示这种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 

 

☐ 只需 GUI 外观设计或图标外观设计的图样+对物品的文字说明 

☐ GUI 外观设计或图标外观设计的图样+以点线或虚线表示物品 

☐ GUI 外观设计或图标外观设计的图样+以点线或虚线表示物品+对物品的文字说明 

☐ GUI 外观设计或图标外观设计的图样+以实线表示物品 

☐ GUI 外观设计或图标外观设计的图样+以实线表示物品+对物品的文字说明 

☐ 其他–请具体说明 

 

备注（如有）： 

 

 

 

 

 

 

9.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辖区要求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和物品之间有联系，贵局作为审

查局，是否会检索任何具有相似或相同外形的外观设计，不论其用在什么物品上？ 

 

☐ 是  ☐ 否 

 

请解释 

备注（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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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果外观设计在未提权利要求（例如虚线）的物品内部得到表现，那么物品对于该外观设

计的保护范围有什么影响？ 

 

保护范围限于： 

☐ 仅是未提权利要求的特定类别的物品 

☐ 属于同一分类的物品 

☐ 其他–请具体说明 

 

对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有例外吗？ 

 

☐ 有  ☐ 无 

 

备注（如有）： 

 

 

 

 

 

 

11. 如果外观设计在某个以实线表示的物品内部得到表现，那么该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注

册的范围将被认为覆盖的是：
5
 

 

☐ 只有外观设计 

☐ 外观设计和物品 

☐ 其他–请具体说明 

 

备注（如有）： 

 

 

 

 

 

 

12. 如果外观设计在未提权利要求（虚线）的物品内部得到表现，并要求明确指出工业品外观

设计所要用于的产品（一个或多个），这样要求的目的是什么？ 

 

 

 

备注（如有）： 

 

 

 

 

 

 

                                                 
5  见国际商标协会（第 1–2页）和知识产权权利人协会（第 3–4 页）的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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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要求有联系 

 

13. 您所在的司法辖区为什么对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和物品之间的联系不作任何要

求？
6
 

 

☐ 因为新技术外观设计的性质使然，新技术外观设计可能用于不同的产品/环境 

☐ 其他–请具体说明 

 

 

备注（如有）： 

 

 

 

 

 

 

14.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辖区对联系不作任何要求，贵局作为审查局，是否会检索任何具有相似

或相同外形的外观设计，不论其用在什么物品上？
7
 

 

☐ 是   ☐ 否 

 

请解释 

 

 

备注（如有）： 

 

 

 

 

 

 

15.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辖区对联系不作任何要求，用户如何进行“自由使用权”（FTO）检

索？
8
 

 

 

 

备注（如有）： 

 

 

 

 

 

 

  

                                                 
6  见匈牙利、国际商会（第 2 页）、国际商标协会（第 3 页）和知识产权权利人协会（第 4页）的来文。 
7
  见日本商标协会（第 7页）的来文。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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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辖区对联系不作任何要求，那么对物品的说明是： 

 

☐ 非必须的？ 

☐ 必须的？ 

 

此种说明的效力如何？请具体说明 

 

 

备注（如有）： 

 

 

 

 

 

 

17. 如果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单独表现（没有屏幕或设备等任何物品），是否可以针

对这样的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本身获得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注册？ 

 

☐ 是  ☐ 否 

 

如果是，该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注册是否涵盖在任何物品/环境中使用提出权利要求的 GUI 外

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 

☐是  ☐否 

 

 

备注（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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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管局允许的动态外观设计表现方式相关的问题 

18. 在您的司法辖区，申请人可以使用哪些表现方式来要求对动态外观设计进行保护？ 

 

☐ 移动图像
9
 

 

请说明文件格式（例如 avi、flv、wmv、wav、mov、mp4）： 

请说明最大尺寸，如果有的话： 

 

☐ 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 

 

请说明文件格式（例如 pdf）： 

请说明最大尺寸，如果有的话： 

 

☐ 纸件格式的静态图像 

 

请具体说明任何补充要求： 

 

备注（如有）： 

 

 

 

 

 

 

19.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辖区可以采用多种表现方式，申请人使用最多的是哪种方式？ 

 

☐ 移动图像 

☐ 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 

☐ 纸件格式的静态图像 

 

备注（如有）： 

 

 

 

 

 

 

20. 对动态外观设计申请的内容有任何附加的/特殊的要求吗？ 

 

☐ 有  ☐ 无 

 

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备注（如有）： 

 

 

 

 

                                                 
9
  “图像”一词是作为“视图”一词的同义词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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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如果申请人在您的司法辖区可以使用视频文件来表现动态外观设计： 

 

☐ 仅接受视频文件 

☐ 视频文件+一系列静态图像（必须） 

☐ 视频文件（必须）+一系列静态图像（非必须） 

☐ 视频文件（非必须）+一系列静态图像（必须） 

☐ 其他-请具体说明 

 

备注（如有）： 

 

 

 

 

 

 

22. 如果申请中既含有一系列静态图像，又含有视频文件，保护范围由哪种格式决定？ 

 

☐ 两种格式均可，具有同等地位 

☐ 视频文件优先，静态图像仅作为参考信息–请具体说明 

☐ 静态图像优先，视频文件仅作为参考信息–请具体说明 

 

备注（如有）： 

 

 

 

 

 

 

23. 如果动态外观设计通过一系列静态图像或一组依序排列的图片/照片来表现，是否对图像

有附加要求？
10
 

 

☐ 是  ☐ 否 

 

如果是，要求： 

 

☐ 所有图像均与物品的同一功能相关 

☐ 所有图像有视觉上的关联 

☐ 所有图像均清楚地表示出运动/变化/发展 

☐ 图像的数量不超过上限–请具体说明 

☐ 其他–请具体说明 

 

备注（如有）： 

 

 

 

 

 

                                                 
10  见美利坚合众国的来文（第 3–4 页）、EUIPO（第 3–5 页）、国际商会（第 3–4 页）、国际商标协会（第 4

页）、日本专利代理人协会（第 4–7 页）和日本商标协会（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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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果动态外观设计通过一系列静态图像或一组依序排列的图片/照片来表现，是否对图像

有附加要求？
11
 

 

☐ 是  ☐ 否 

 

如果是，要求： 

 

☐ 所有图像均与物品的同一功能相关 

☐ 所有图像有视觉上的关联 

☐ 所有图像均清楚地表示出运动/变化/发展 

☐ 图像的数量不超过上限–请具体说明 

☐ 其他–请具体说明 

 

备注（如有）： 

 

 

 

 

 

25. 动态外观设计以哪种格式授权？ 

 

☐ 纸件注册/专利 

☐ 电子（电子授权） 

☐ 其他 

 

备注（如有）： 

 

 

 

 

 

 

26. 动态外观设计以哪种格式公布？ 

 

☐ 纸件公布 

☐ 电子公布 

☐ 其他 

 

备注（如有）： 

 

 

 

 

 

 

  

                                                 
11
  见美利坚合众国的来文（第 3–4 页）、EUIPO（第 3–5 页）、国际商会（第 3–4 页）、国际商标协会（第 4

页）、日本专利代理人协会（第 4–7 页）和日本商标协会（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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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动态外观设计有任何特殊的公布程序吗？ 

 

☐ 有  ☐ 无 

 

备注（如有）： 

 

 

 

 

 

 

补充问题 

28. 在您的司法辖区，外观设计法是否把某些图形图像排除在保护之外？
12
 

 

☐ 是  ☐ 否 

 

如果是，以下哪类图像被排除在保护之外： 

 

☐ 独立于物品功能、代表“内容”的图形图像（例如：电影场景或来自计算机/电视游戏的图

像） 

☐ 仅为装饰目的提供的图形图像（例如：台式机壁纸） 

☐ 仅为传递信息而提供的图形图像 

☐ 其他–请具体说明 

 

如果是，排除的理由是什么？请具体说明 

 

如果是，如何确定应受保护的图形图像？请具体说明 

 

备注（如有）： 

 

 

 

 

 

 

29. 在您的司法辖区，是否有某些种类的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被排除在外观设计保护

之外？
13
 

 

☐ 是  ☐ 否 

 

如果是，请具体说明 

 

备注（如有）： 

 

 

 

                                                 
12
  见日本商标协会的来文（第 5 页）。 

13
  见日本商标协会的来文（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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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在您的司法辖区，GUI 外观设计的一部分（即仅是 GUI 外观设计的某些要素）是否可以受

到保护？ 

 

☐ 是  ☐ 否 

 

如果是，怎样保护？ 

 

如果是，GUI 外观设计的一部分只在某些情形
14
下出现时，可以受到保护吗？ 

 

☐ 是  ☐ 否 

 
备注（如有）： 

 

 

 

 

 

 

31. 您所在的司法辖区对非永久性的外观设计提供保护吗？
15
 

 

☐ 是  ☐ 否 

 

如果是，那么非永久性的外观设计是被认为体现在物品中还是绑定在物品上？ 

 

☐ 是  ☐ 否 

 

如果是，是什么物品？ 

 

备注（如有）： 

 

 

 

 

 

 

  

                                                 
14
  例如，在一个导航应用中，“图标警报”在发生交通拥堵、事故时弹出。 

15
  以下是非永久性外观设计的例子：只有在灯亮时才明显可见的灯罩外观设计；只有穿在腿上才明显可见的女士

丝袜外观设计；没有压缩空气，形状就不明显的充气物品，如玩具气球、水上玩具、充气床垫等；喷泉的出水设计、

激光键盘、车速表或无线电控制面板在汽车挡风玻璃上的投影。见美利坚合众国的来文，其中提及 Hruby，373 F.2d 

997，153 USPQ 61 （CCPA 1967）（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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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您所在的司法辖区要求在外观设计申请中注明分类吗？ 

 

☐ 是  ☐ 否 

 

如果是，贵局适用哪种分类体系？ 

 

☐ 洛迦诺分类 

☐ 国内分类 

 

如果是，分类由 

 

☐ 申请人注明 

☐ 主管局分配 

 

如果分类由主管局分配，申请人可以对分类提出质疑或上诉吗？ 

 

☐ 是  ☐ 否 

 

对于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有无例外？ 

 

☐ 是  ☐ 否 

 

备注（如有）： 

 

 

 

 

 

 

33. 如果 GUI 用在某个物品上，那么考虑到视觉特征的权重，如何在下列情形中对 GUI 进行审

查？ 

 

☐ GUI 相同或相似，但用于现有技术中的不同物品 

☐ 物品相同，但在现有技术中以活动/静止状态
16
显示，相较于在申请中以活动/静止的状态显示 

☐ 现有技术中的物品和 GUI 与所提供的显示 GUI 不同阶段的一个或多个（但不是全部）图样相

同或相似 

 

备注（如有）： 

 

 

 

 

 

 

  

                                                 
16
  在本调查问卷中，“静止状态”一词系指物品在与用户发生交互之前的外形，例如，用户打开、唤醒或以其他

方式与含有 GUI 外观设计的设备发生交互。“活动状态”一词系指外观设计在交互之后或在用户使用过程中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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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贵国立法是否允许 GUI 以活动状态得到考虑？ 

 

☐ 是  ☐ 否 

 

如果否，主管局的做法是以活动状态考虑 GUI 吗？ 

 

☐ 是  ☐ 否 

 

备注（如有）： 

 

 

 

 

 

 

35. 您所在的司法辖区对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的侵权标准与其他类型的外观设计相同

吗？ 

 

☐ 是  ☐ 否 

 

如果否，有何差异？ 

 

备注（如有）： 

 

 

 

 

 

 

36. 在您的司法辖区，下列哪种行为构成外观设计侵权？ 

 

☐ 创作用来显示受保护 GUI 的软件 

☐ 复制用来显示受保护 GUI 的软件 

☐ 转让用来显示受保护 GUI 的软件 

☐ 上传用来显示受保护 GUI 的软件 

☐ 安装受保护的 GUI 外观设计或图标外观设计
17
–如果是这样，在什么情形下？ 

☐ 使用受保护的 GUI 外观设计或图标外观设计
18
–如果是这样，在什么情形下？ 

☐ 将受保护的 GUI 外观设计或图标外观设计置于实体物品上，或者将实体物品置于受保护的 GUI

外观设计或图标外观设计上–如果是这样，在什么情形下？
19
 

备注（如有）： 

 

                                                 
17
  见知识产权权利人协会提及间接侵权原则（如诱导侵权）的来文（第 3 页），另见日本商标协会的来文（第

8页）。 
18  见知识产权权利人协会提及间接侵权原则（如诱导侵权）的来文（第 3 页），另见日本商标协会的来文（第

8页）。 
19
  例如，在电子设备上受到保护的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被放置在桌面上作为一种表面装饰，并作为现代家

具出售，这样会构成侵权吗？反过来，如果将茶几桌面的外观设计用作家具店应用程序的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

是否会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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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您的司法辖区，单件外观设计注册是否既可以包括在实地环境中使用外观设计，又可以
包括在虚拟或计算机环境中使用外观设计？

20
 

 

☐ 是  ☐ 否 

 

备注（如有）： 

 

 

 

 

 

 

38. 在您的司法辖区，取决于使用外观设计的具体虚拟/电子环境
21
，在侵权标准方面是否有什

么区别？ 

 

☐ 是  ☐ 否 

 

如果是，这些环境是怎样描绘的？ 

 

如果是，单件外观设计注册是否可以在这些不同环境的每种环境下对外观设计进行保护？ 

 

☐ 是  ☐ 否 

 

备注（如有）： 

 

 

 

 

 

 

39. 贵局以什么格式提供优先权要求文件？ 

 

☐ 纸件格式 

☐ 电子格式 

☐ 两种格式均可 

 

可以对文件进行证明吗？ 

 

☐ 是  ☐ 否 

 

如果是，怎样对文件进行证明？ 

 

对涉及动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要求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 是  ☐ 否 

 

请具体说明 

 

                                                 
20
  见美利坚合众国来文中提及的示例（第 6 页）。 

21
  如计算机游戏、虚拟现实世界、互联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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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如有）： 

 

 

 

 

 

 

40. 贵局接受什么格式的优先权要求文件？ 

 

☐ 纸件格式 

☐ 电子格式 

☐ 两种格式均可 

 

贵局要求对优先权文件进行证明吗？ 

 

☐是  ☐否 

 

对涉及动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要求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 是  ☐ 否 

 

如果是，请具体说明 

 

备注（如有）： 

 

 

 

 

 

 

 

[附件二和文件完] 


